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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文摘要 

本 研 究 目 的 在 於 敘 述 中 長 跑 者 之 運 動 表 現、成 績 紀 錄、運

動 強 度 與 心 跳 恢 復 之 間 的 關 係，因 此 針 對 24 名 男 性 大 學 生 進

行 研 究。本 研 究 將 24 名 受 試 者 分 為 兩 組，分 別 為 中 長 跑 選 手

具 有 運 動 習 慣 的 大 專 體 育 院 校 學 生 12 名，及 現 役 中 長 跑 選 手

12 名，測 試 與 分 析 受 試 者 運 動 成 績、運 動 強 度 與 心 跳 率 分 為

前 、 中 、 後 3 個 階 段 。 研 究 結果 顯 示 兩 組 的 受 試 者 在 測 試 中

半 段 所 花 的 時 間 都 是 最 多 的 ， 而 且 兩 組 的 心 跳 速 率 都 逐 漸 增

加 。 然 而 中 長 跑 選 手 的 耐 力 與 配 速 能 力 都 優 於 具 有 運 動 習 慣

的 大 學 生 ， 因 此 可 以 在 最 後 階 段 衝 刺 加 速 。 另 外 ， 中 長 跑 選

手 的 心 跳 恢 復 到 正 常 狀 態 的 速 度 也 比 俱 有 運 動 習 慣 的 大 學 生

快 。 根 據 上 述 ， 本 研 究 結 論 如 下 ： 較 佳 的 耐 力 與 配 速 能 力 是

影 響 從 事 中 長 跑 者 表 現 的 關 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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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s a i﹐ S h u - Wa n ( 2 0 1 1 ) .  T h e 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s  b e t w e e n  t h e  h e a r t  
r a t e s  a n d  r u n n i n g  i n  1 5 0 0  m e t e r  r u n﹐ N a t i o n a l  Ta i w a n  C o l l e g e  
o f  P h y s i c a l  E d u c a t i o n  
 

A b s t r a c t  
To  e l u c i d a t e 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 b e t w e e n  p e r f o r m a n c e s﹐r e c o r d s﹐

e x e r c i s e  i n t e n s i t y  a n d  r e c o v e r y﹐h e a r t  r a t e s﹐t h e  2 4  c o l l e g i a t e  

m a l e s  w e r e  r e c r u i t e d﹐T h e  s p e e d s﹐i n t e n s i t i e s  a n d  h e a r t  r a t e  i n  

t h r e e  s t a g e s﹐ i n c l u d i n g  1 2  m e d i u m  d i s t a n c e  r u n n i n g  p l a y e r s  

g r o u p ( M D R P )  a n d  1 2  c o l l e g i a t e  s t u d e n t s  ( C S )  g r o u p  w i t h  

h a b i t u a l  e x e r c i s e .  T h e  h e a r t  r a t e s  w e r e  m o n i t o r e d  a n d  

r e c o r d e d  d u r i n g  1 5 0 0  m e t e r  r u n .  T h e  s p e e d﹐ i n t e n s i t i e s  a n d  

h e a r t  r a t e  i n  t h r e e  s t a g e s  w e r e  a n a l y z e d .  B o t h  o f  t w o  g r o u p s  

t a k e  t h e  m o s t  t i m e  i n  m i d d l e  s t a g e  h o w e v e r﹐ t h e  M O R P  g r o u p  

c a n  k e e p  g r e a t  e n d u r a n c e﹐ c a p a c i t y  r a t h e r  t h a n  C S  g r o u p  t o  

s p e e d  u p  i n  t h e  l a s t  s t a g e .  B o t h  o f  t w o  g r o u p s  i n  c r e a s e d  t h e  

h e a r t  r a t e  w i t h  t h e  t i m e .  T h e  s t r a t e g y  o f  a d j u s t m e n t  s t a g e s  i n  

M D R P  g r o u p  w a s  b e t t e r  t h a n  S L  g r o u p .  T h e  f a s t e r  r e c o v e r y  

h e a r t  r a t e s  i n  M D R P  g r o u p .  I n  c o n c l u s i o n﹐ g r e a t e r  e n d u r a n c e  

c a p a c i t y  a n d  b e t t e r  s t r a t e g y  o f  a d j u s t m e n t  i n  s p e e d  w e r e  t h e  

c r u c i a l  f a c t o r s  f o r  p e r f o r m a n c e s  i n  m e d i u m  d i s t a n c e  r u n n i n g .  
 
 
 
 
 
K e y w o r d s : 1 5 0 0  m e t e r﹐ H e a r t  R a t e﹐ E P O C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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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

第一章  緒論  
第 一 節  問 題 背 景  

1 5 0 0公 尺 跑 步 心 跳 率 的 測 量 ， 是 反 應 人 體 的 健 康 狀 態 、

判 定 心 肺 功 能 優 劣 ， 可 作 為 運 動 強 度 指 標 ， 及 運 動 訓 練 之 效

果 。 而 心 跳 率 是 日 常 生 活 中 最 容 易 取 得 的 生 理 指 標 ， 無 論 是

安 靜 時 心 跳 率 、 運 動 時 心 跳 率 以 及 運 動 後 恢 復 心 跳 率 都 能 代

表 心 肺 適 能 的 優 劣 。 1 5 0 0公 尺 跑 步 是 典 型 速 度 、 速 度 耐 力 、

速 度 力 量 的 週 期 性 耐 力 項 目 。 其 能 量 代 謝 特 點 是 有 氧 代 謝 、

糖 酵 解 和 磷 酸 原 ( A T P - c p )三 種 供 能 系 統 兼 有 的 混 合 代 謝 。

1 5 0 0公 尺 跑 步 無 論 在 起 跑 或 是 衝 刺 時 都 不 應 該 閉 氣 ， 而 且 比

賽 一 開 始 就 加 強 呼 吸 ， 以 免 在 開 始 階 段 增 加 不 必 要 的 氧 債 使

疲 勞 提 早 出 現 。  

運 動 時 的 心 跳 分 析 ， 可 用 於 評 量 心 臟 負 荷 ， 受 到 運 動 時

身 體 活 動 的 影 響 ， 以 脈 搏 數 作 為 運 動 強 度 的 條 件 下 ， 休 息 時

心 跳 率 愈 低 表 示 心 肺 功 能 愈 佳 。 當 人 體 在 進 行 低 強 度 運 動

時 ， 心 跳 率 可 能 會 因 身 體 漸 趨 穩 定 狀 態 而 呈 現 穩 定 ， 運 動 強

度 逐 漸 增 強 時 ， 運 動 心 跳 率 也 會 成 正 比 的 上 升 （ 黃 苹 苹 、 王

顯 智 ， 2 0 0 5）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透 過 選 手 心 跳 率 的 變 化 ， 不 僅 可

以 評 估 其 身 體 狀 態 ， 還 可 以 判 定 其 心 肺 功 能 之 優 劣 ， 以 作 為

運 動 強 度 的 指 標 及 用 來 評 估 運 動 訓 練 的 效 果 （ 林 正 常 、 王 順

正 ， 2 0 0 2） 。 有 關 心 率 變 異 度 在 運 動 生 理 之 應 用 方 面 ， 心 率

變 異 度 的 測 量 具 有 非 侵 體 性 的 優 點 ， 已 逐 漸 受 運 動 科 學 研 究

者 所 重 視 ， 惟 目 前 研 究 多 止 於 將 運 動 員 與 非 運 動 員 比 較 或 選

手 訓 練 前 後 心 率 變 異 度 差 異 的 結 果 呈 現 ， 倘 若 能 將 心 率 變 異

度 分 析 與 訓 練 過 程 結 合 ， 並 廣 泛 地 應 用 於 監 控 運 動 強 度 、 運

動 後 恢 復 效 果 與 過 度 訓 練 等 方 向 ， 並 能 提 升 運 動 員 之 訓 練 效



 

2  

果 ， 進 而 增 進 運 動 成 績 之 表 現 。 一 般 認 為 ， 運 動 強 度 的 提 高

伴 隨 著 運 動 時 間 而 增 強 ， 形 成 心 跳 率 的 上 升 現 象 ； 而 當 運 動

消 退 、 人 體 休 息 時 ，  心 跳 漸 緩 和 ， 達 到 安 靜 時 的 心 跳 率 。  

1 5 0 0 公 尺 跑 步 起 源 於 歐 洲，其 跑 道 全 長 以 5 0 0 公 尺 的 田

徑 場 為 競 賽 場 地 ， 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跑 的 第 一 個 男 子 世 界 紀 錄

是 創 於 1 8 9 2 年 ； 而 女 子 的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跑 其 發 展 得 較 晚 ，

直 到 1 9 7 2 年 才 被 列 為 第 二 十 屆 奧 運 會 的 正 式 比 賽 項 目。1 5 0 0

公 尺 跑 步 距 離 是 需 短 跑 速 度 和 長 跑 耐 力 的 田 徑 運 動 項 ， 需 有

良 好 的 耐 力、速 度 及 肌 力。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最 重 要 的 技 術 在 於

配 速 ， 速 度 分 配 的 好 才 能 有 效 發 揮 自 己 的 能 力 ， 配 速 中 常 以

4 0 0 公 尺 分 段 時 間 及 最 後 3 0 0 公 尺 分 段 時 間 加 以 區 分 。  

本 研 究 以 大 專 院 校 之 選 手 與 非 選 手 為 受 試 者 ， 其 對 於 如

何 速 度 分 配 、 分 配 能 量 都 是 在 校 每 一 位 選 手 所 知 的 重 要 課

程。研 究 中 透 過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測 量 選 手、非 選 手 之 運 動 強 度

變 化 與 運 動 成 績 之 相 關 研 究 ， 經 由 配 速 的 運 用 ， 觀 察 選 手 、

非 選 手 的 運 動 強 度 變 化 及 恢 復 心 跳 率 ， 可 以 提 高 運 動 表 現 。

林 正 蘭 ( 2 0 0 2 )則 認 為 配 速 是 選 手 合 理 分 配 體 力 和 調 節 速 度 必

須 具 備 的 能 力 ， 是 比 賽 中 制 定 發 揮 潛 能 的 最 佳 戰 術 ， 也 是 控

制 各 分 段 速 度 的 基 本 條 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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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研 究 動 機  

本 研 究 以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觀 察 於 運 動 前 後 心 跳 變 化 的 情

形，以 心 跳 變 化 進 行 觀 察 不 同 等 級 速 度 受 測 者 之 心 跳 於 1 5 0 0

公 尺 跑 步 時 心 跳 變 化 的 情 形 ， 利 用 心 率 變 異 度 H R V  ( h e a r t  

r a t e  v a r i a b i l i t y ) 的 方 法 分 析 ， 檢 視 測 量 人 體 安 靜 時 或 運 動

中 ， 控 制 調 節 心 臟 律 動 之 心 臟 自 律 神 經 系 統 活 動 狀 況 。 實 驗

中 ， 把 心 跳 為 控 制 因 子 ， 利 用 心 跳 變 化 之 監 測 ， 來 判 斷 運 動

之 強 度，進 行 運 動 後 的 心 跳 率 恢 復 狀 況 (同 時 考 量 運 動 時 心 跳

率 高 低 與 運 動 後 的 心 跳 恢 復 )， 也 是 評 估 心 肺 功 能 的 指 標 之

一 ， 其 可 提 供 運 動 員 如 何 對 運 動 恢 復 的 有 用 資 訊 。 運 動 停 止

後 的 每 隔 一 分 鐘 測 量 一 次 至 五 分 鐘 止 之 心 跳 率 與 運 動 中 最 大

心 跳 率 之 差 異 ， 將 可 對 心 臟 及 自 律 控 制 系 統 適 應 性 提 供 有 用

的 資 訊 並 可 使 我 們 於 各 體 對 運 動 的 反 應 有 更 全 面 性 的 了 解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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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節  研 究 目 的  

本 研 究 目 的 旨 在 探 討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之 速 度 與 心 跳 變 化 之

相 關 研 究，以 不 同 等 級 速 度 受 測 者 之 心 跳 於 1500 公 尺跑 步 時

心 跳 變 化 的 情 形 ， 具 體 的 研 究 目 的 分 述 如 下 ：   

壹 、 不 同 組 別 之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， 以 5 0 0、 1 0 0 0 和 1 5 0 0 公 尺

區 間 成 績 進 行 分 段 比 較 。  

貳 、 不 同 組 別 跑 步 之 運 動 成 績 與 心 跳 變 化 之 差 異 。  

叁  、 探 討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運 動 成 績 與 心 跳 率 、 心 跳 恢 復 之 變

化 。  

 
第 四 節  研 究 假 設  

壹 、 不 同 組 別 之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， 以 5 0 0、 1 0 0 0 和 1 5 0 0 公 尺

為 分 段 成 績 進 行 比 較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貳 、 不 同 組 別 跑 步 之 運 動 成 績 與 心 跳 變 化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叁、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運 動 成 績 與 心 跳 率、心 跳 恢 復 之 變 化 沒 有

顯 著 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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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節 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 

壹 、 研 究 範 圍  

一、研 究 對 象：本 研 究 以 大 專 院 校 2 4 名 男 性 大 學 生 為 研 究 對

象 (依 據 成 績 進 行 分 組 選 手 1 2 名，非 選 手 1 2 名 )。身 高 為

M = 1 7 6 . 4 2 ± 5 . 2 5  c m， 體 重 為 M = 6 6 . 0 8 ± 5 . 3 6 k g， B M I 為

M = 2 0 . 6 8 ± 1 . 5 2  k g / m 2。  

二 、 研 究 項 目 ：  

(一 )以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過 程 之 心 跳 率 與 運 動 強 度 之 相 關 研

究，進 行 比 較 選 手 與 非 選 手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之 速 度 百 分 比

及 心 跳 恢 復 變 化 差 異 研 究 。  

(二 )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之 各 階 段 速 度 變 化 中 ， 選 手 與 非 選 手 在

1 5 0 0 公 尺 跑 步 中 以 分 段 時 間 分 配 與 控 制 之 研 究 。  

 

貳 、 研 究 限 制  

一 、 受 試 者 進 行 心 跳 率 測 量 時 ， 則 採 用 心 跳 監 控 器 ( p o l a r )進

行 測 試 ， 但 受 試 者 之 生 理 狀 況 如 緊 張 等 ， 及 無 法 並 免 。  

二  、 本 研 究 無 法 完 全 控 制 與 規 範 受 試 者 生 活 作 息 及 飲 食 習

慣 。  

三 、 因 研 究 對 象 為 體 育 專 業 學 校 之 學 生 ， 故 結 論 無 法 完 全 適

合 一 般 性 大 學 學 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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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六 節  研 究 之 重 要 性  

    運 動 強 度 的 判 定 ， 可 以 當 作 選 擇 訓 練 方 法 的 指 標 ， 以 促

進 身 體 健 康 和 提 高 運 動 表 現 。 因 此 若 是 能 以 簡 單 和 有 效 的 測

驗 提 供 有 效 的 數 據 ， 可 使 運 動 者 了 解 自 身 的 體 能 狀 況 ， 進 而

輔 導 正 確 的 運 動 ， 因 此 從 心 肺 的 相 關 指 標 如 心 跳 率 、 呼 吸 交

換 率 、 攝 氧 量 進 行 分 析 研 究 ， 可 以 正 確 的 觀 察 不 同 運 動 量 的

變 化 進 行 推 論 這 些 測 驗 的 正 確 性 及 有 效 性 。  

 

第 七 節  名 詞 解 釋 與 操 作 型 定 義  

壹 、 心 跳 率 ( H e a r t  R a t e )  

心 跳 率 是 指 心 臟 每 分 鐘 跳 動 的 次 數 ， 也 可 以 預 估 一 個 人

心 肺 耐 力 水 準 的 高 低 ， 而 心 肺 耐 力 是 指 心 臟 、 肺 臟 及 循 環 系

統 在 身 體 進 行 長 時 間 運 動 時 ， 能 夠 有 效 地 供 給 足 夠 的 氧 氣 和

養 份 到 參 與 運 動 的 肌 肉 ， 並 且 能 快 速 移 除 肌 肉 中 乳 酸 的 能

力。心 肺 耐 力 的 訓 練 ,心 跳 率 為 指 標 之 一。因 此 方 進 隆( 1 9 9 7 )

提 出 心 肺 適 能 是 健 康 體 適 能 中 最 重 要 的 一 環 ， 心 肺 循 環 功 能

不 佳 ， 身 體 各 項 機 能 也 會 跟 著 下 降 。 如 果 心 肺 耐 力 能 提 升 ，

可 以 使 我 們 在 從 事 長 時 間 性 的 運 動 或 活 動 皆 有 較 佳 的 體 力 及

適 應 能 力 ， 而 不 會 輕 易 產 生 疲 勞 或 力 不 從 心 的 感 覺 ， 工 作 上

有 充 足 的 體 力 使 得 表 現 更 加 出 色 。  

 

貳 、 最 大 心 跳 率 ( M a x i m a l  H e a r t  R a t e )  

較 舊 預 估 最 大 心 跳 率 ＝ 220－ 年齡，其 心 跳 率 可 以 反 應 運

動 對 身 體 的 刺 激 ， 由 於 運 動 時 心 跳 率 不 易 測 量 ， 因 此 ， 以 運

動 後 瞬 間 的 心 跳 率 來 推 估 運 動 時 心 跳 率 。 本 研 究 以 跑 者 世 界

( R u n n e r ' s  Wo r l d )網 站 撰 文 提 供 較 為 精 確 的 新 公 式 ： M H R  =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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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2 0 8  -  0 . 7  x  年 齡 」 針 對 不 同 年 齡 層 預 估 最 大 心 跳 率 方 式 。 

 

叁 、 安 靜 心 跳 率 ( R e s t i n g  H e a r t  R a t e )  

運 動 心 跳 率 的 測 量 ， 常 常 因 受 到 運 動 時 的 身 體 動 作 影

響 ， 須 以 心 跳 率 相 關 測 量 儀 器 來 測 量 。 在 沒 有 相 關 儀 器 的 協

助 下 ， 開 始 進 行 運 動 心 跳 率 測 量 時 ， 常 以 運 動 剛 結 束 時 的 心

跳 率 來 代 表。在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運 動 強 度 條 件 下 的 運 動 心 跳 率

愈 低 ， 表 示 其 心 肺 功 能 愈 佳 。 當 人 體 在 低 強 度 進 行 運 動 時 ，

心 跳 率 可 能 會 因 為 身 體 漸 趨 穩 定 狀 態 ( s t a t e  s t e a d y )而 呈 現 穩

定 。 運 動 的 強 度 逐 漸 增 加 時 ， 運 動 心 跳 率 與 運 動 強 度 會 成 正

比 的 上 升 ， 但 是 ， 當 運 動 強 度 接 近 身 體 的 最 大 運 動 負 荷 時 ，

運 動 心 跳 率 反 而 會 有 緩 和 上 升 的 現 象 。 這 種 心 跳 率 不 再 隨 運

動 強 度 增 加 的 生 理 反 應 ， 代 表 心 臟 循 環 系 統 輸 送 血 液 的 能

力 ， 是 可 限 制 人 體 繼 續 進 行 更 高 強 度 運 動 的 主 要 因 素 之

一。），運 動 心 跳 率 除 了 在 運 動 剛 開 始 的 1 至 2 分 鐘 會 顯 著 上

升 以 外，隨 著 運 動 時 間 的 增 加，運 動 心 跳 率 也 會 慢 慢 的 提 高。 

 

肆 、 心 跳 率 控 制 ( H e a r t  R a t e  C o n t r o l )  

健 康 狀 況 越 好 的 人 心 跳 速 率 越 慢 ， 在 固 定 時 間 之 內 ， 心

臟 所 跳 動 的 次 數 較 少 ， 常 常 許 多 騎 腳 踏 車 、 跑 步 等 等 藉 由 心

跳 率 控 制 ， 訓 練 心 肺 耐 力 ， 不 過 大 部 份 的 人 決 定 最 高 心 跳 率

時 ， 都 是 根 據 年 齡 公 式 (220-年 齡 )而 計 算 出 來 的 ， 不 過 隨 著

運 動 訓 練 的 增 加 或 減 少 ， 最 高 心 跳 率 都 會 因 而 改 變 。 本 研 究

利 用 最 高 心 跳 率 來 控 制 心 跳 率，請 受 試 者 配 戴 P o l a r 心 率 錶，

再 利 用 P O L A R  P r o  T r a i n e r 5 軟 體 監 控 心 跳 率 及 卡 路 里 的 消

耗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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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 、 心 肺 耐 力 ( C a r d i o r e s p i r a t o r y  E n d u r a n c e )     

心 肺 耐 力 相 關 的 測 驗 方 法 有、800 公 尺 或 1600 公 尺 等 方

法 進 行 ， 這 些 測 驗 方 法 各 有 其 測 驗 的 理 論 依 據 。 本 研 究 藉 由

大 專 生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之 運 動 成 績 對 心 跳 變 化 的 觀 察 比 較 心

肺 耐 力，並 以 運 動 後 過 耗 氧 量 ( E P O C )呼 吸 次 數 及 所 測 得 心 跳

的 輸 出 量 與 攝 氧 量 。 恢 復 心 跳 率 指 運 動 過 後 期 間 ， 並 沒 有 馬

上 回 復 到 安 靜 狀 態 ， 仍 持 續 做 較 高 的 心 跳 及 攝 氧 量 。  

心 肺 耐 力 能 提 昇 心 肺 循 環 功 能 更 具 效 率 ， 體 能 的 重 要 依

據 也 是 觀 察 健 康 體 能 的 重 點 ， 良 好 的 心 肺 耐 力 除 了 可 促 進 身

體 健 康 外 ， 更 可 降 低 產 生 慢 性 疾 病 、 血 管 疾 病 機 率 方 法 之 一

(陳 坤 檸 ， 1 9 9 7 )， 所 以 心 肺 耐 力 的 良 窳 不 僅 是 觀 察 健 康 體 能

的 焦 點 ， 也 是 實 施 健 康 的 指 標 。  

 

陸 、 心 肺 適 能 ( C a r d i o p u l m o n a r y  F i t n e s s )  

心 肺 適 能 意 旨 心 血 管 和 呼 吸 系 統 可 以 應 付 人 體 內 在 及 外

在 各 種 耗 能 之 生 理 活 動 的 能 力 ， 通 常 可 用 心 跳 率 來 評 估 。 本

研 究 以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來 觀 察 心 跳 率 之 變 化，並 計 算 最 大 心 跳

率 變 異 及 運 動 成 績 變 化 。  

 

柒 、 運 動 過 後 攝 氧 量 ( E x c e s s  P o s t - e x e r c i s e  O x y g e n  

C o n s u m p t i o n， 簡 稱 E P O C )  

運 動 過 攝 氧 量 是 指 運 動 結 束 後 攝 氧 量 恢 復 至 休 息 安 靜 水

平 時 之 總 淨 攝 氧 量，本 研 究 指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後，以 坐 姿 休 息

來 測 量 受 試 者 1 ~ 5 分 鐘 運 動 後 的 恢 復 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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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文獻探討  
本 章 共 分 四 節 進 行 相 關 文 獻 探 討，第 一 節 為 心 跳 率 控 制

對 心 肺 耐 力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； 第 二 節 為 中 長 跑 與 心 跳 率 相 關 文

獻 探 討 ； 第 三 節 為 運 動 強 度 、 心 跳 率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； 第 四 節

為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配 速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； 第 五 節 :為 運 動 持 續 時

間 與 強 度 、 E P O C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； 第 六 節 本 章 文 獻 總 結 。  

 

第 一 節  心 跳 率 控 制 對 心 肺 耐 力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 

包 括 心 臟 、 肺 臟 、 血 管 及 血 液 等 器 官 組 織 系 統 的 機 能 ，

當 運 動 強 度 愈 強 、 時 間 愈 久 時 ， 氧 氣 需 求 就 愈 大 ， 於 是 呼 吸

心 博 會 加 速 以 供 應 更 多 的 氧 氣 ， 如 果 心 肺 耐 力 不 佳 ， 無 法 供

應 心 肺 系 統 的 負 荷，我 們 就 會 上 氣 不 接 下 氣，無 法 繼 續 活 動。

心 肺 耐 力 強，藉 由 心 跳 率 之 控 制，骨 骼 肌 內 微 血 管 密 度 增 加，

冠 狀 動 脈 硬 化 危 險 因 子 降 低 、 心 律 不 整 、 充 血 性 心 臟 衰 竭 、

高 血 壓 、 腦 血 管 病 變 、 週 邊 血 管 粥 狀 硬 化 等 獲 得 改 善 。  
心 跳 率 與 心 肺 耐 力 是 各 種 生 理 功 能 綜 合 性 的 表 現 ， 亦 是 健 康

功 能 要 素 中 最 重 要 的 一 環 。 良 好 的 心 肺 耐 力 ， 可 以 增 加 心 臟

肌 肉 的 強 壯 以 及 血 液 含 氧 量 增 加 ， 提 高 心 臟 運 作 之 功 能 ； 在

肺 臟 方 面 ， 提 身 心 肺 功 能 ， 其 身 體 之 最 大 攝 氧 量 ( V‧O 2 m a x )

也 會 跟 著 提 升。根 據  M a z z e o 等（ 1 9 9 8）的 結 果，成 年 人 自  2 5  

歲 開 始 ， 在 隨 後 的 每  1 0  年 ， 心 臟 泵 血 及 身 體 攝 取 氧 氣 的 能

力 便 會 下 降  5  至  1 5 %； 不 過 ， 持 之 以 恆 地 從 事 耐 力 訓 練 則

肯 定 會 對 此 帶 來 幫 助 。 因 此 ， 增 強 心 肺 耐 力 在 一 個 體 適 能 鍛

煉 計 劃 中 就 顯 得 尤 為 重 要 。 而 鑑 於 國 內 運 動 人 口 年 齡 層 分 佈

有 趨 向 於 高 齡 化 的 情 形 及 國 人 缺 乏 規 律 運 動 習 慣 比 例 有 偏 高

的 事 實 （ 方 進 隆 ， 民 8 2； 王 瑞 霞 ， 民 8 3）， 將 不 難 理 解 國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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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健 康 問 題 ， 會 是 以 心 肺 耐 力 的 衰 退 最 為 嚴 重 ， 因 此 有 必 要

正 視 改 善 心 肺 適 能 的 問 題 。  

適 時 的 運 動 、 充 足 的 休 息 和 睡 眠 是 增 強 心 肺 功 能 的 必 要

條 件 ， 心 肺 功 能 好 的 人 ， 心 肌 較 強 、 體 力 較 好 較 能 應 付 長 時

間 的 身 體 的 活 動 ， 同 時 血 液 成 分 較 佳 較 不 易 罹 患 心 血 管 疾

病 ， 身 體 有 較 強 低 抗 力 、 預 防 感 冒 且 較 不 易 受 到 細 菌 病 毒 感

染 ， 甚 至 對 於 身 體 細 胞 的 能 量 代 謝 均 有 所 助 益 。  

 

第 二 節  中 長 跑 與 心 跳 率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 

運 動 的 時 候 ， 身 體 所 消 耗 的 能 量 來 自 於 ： 醣 、 脂 肪 、 蛋

白 質 ， 醣 在 氧 供 應 充 足 或 不 足 時 都 可 以 分 解 來 提 供 能 量 ， 而

脂 肪 和 蛋 白 質 只 有 在 氧 供 應 充 足 的 運 動 條 件 下 才 能 分 解 供

能 ， 這 也 就 是 我 們 所 認 知 的 有 氧 運 動 與 無 氧 運 動 。 也 就 是 說

無 氧 運 動 ， 肝 醣 消 耗 得 多 ； 而 有 氧 運 動 脂 肪 消 耗 得 多 。 一 般

想 要 減 重 需 評 量 運 動 頻 率 、 時 間 、 強 度 等 因 素 對 體 適 能 的 效

益 ， 在 運 動 強 度 的 生 理 指 標 方 面 ， 包 括 心 跳 率 、 換 氣 量 、 攝

氧 量 、 血 乳 酸 甚 至 消 耗 熱 量 等 。  

心 肺 耐 力 是 體 能 的 重 要 依 據 也 是 觀 察 健 康 體 能 的 重 點 ，

相 關 的 測 驗 方 法 除 了 登 階 測 驗 還 有 1 2 分 鐘 跑 走、 8 0 0 公 尺 跑

走 或 1600 公 尺 跑 走 測 驗 等 方 法 進 行，這 些 測 驗 方 法 各 有 其 測

驗 的 理 論 依 據 ，  1958年 美 國 體 育 健 康 休 閒 協 會  ( A A H P E R )

提 出 的 美 國 青 年 體 能 測 驗 ( A A H P E R  Yo u tｈ F i t n e s s  T e s t )  用

來 評 量 美 國 青 少 年 的 身 體 運 動 能 力 以 來 ， 體 能 檢 測 制 度 即 不

斷 的 被 調 整 與 修 正 。  

美 國 運 動 醫 學 會 ( A C S M )則 建 議 以 1 英 哩 的 跑 走 成 績 與

運 動 後 心 跳 率，來 評 量 受 測 者 的 心 肺 耐 力 ( R o c k p o r t  O n e - M i l e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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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a l k i n g  Te s t )。 圖 2 - 1 即 是 A C S M 對 於 2 0 至 2 9 歲 男 女 ， 1

英 哩 跑 走 測 驗 與 運 動 後 心 跳 率 的 常 模 資 料 圖 。 基 於 相 同 的 運

動 時 間 與 運 動 後 心 跳 率 的 觀 點 來 看，以 8 0 0 公 尺 或 1 6 0 0 公 尺

測 驗 對 不 同 受 測 者 以 相 同 的 跑 步 時 間 完 成 時 ， 運 動 心 跳 率 越

低 者 ， 代 表 心 肺 功 能 越 佳 。 相 同 的 ， 當 不 同 受 測 者 跑 完 8 0 0

公 尺 或 1 6 0 0 公 尺 測 驗 後 的 心 跳 率 相 同 時，跑 步 時 間 越 短 者 ，

代 表 心 肺 功 能 越 好 。 無 論 如 何 ， 以 下 圖 來 看 ， 不 管 你 以 多 少

的 時 間 來 完 成 1 6 0 0 公 尺 ( 1 英 哩 )， 你 的 心 肺 功 能 優 劣 的 評

量 ， 仍 然 需 要 視 運 動 後 的 心 跳 率 高 低 來 決 定 。  

 
圖 2 -  1 ACSM 心肺功能 (1 英哩跑走 )測驗的 20 至 29 歲常模圖  

註 : 美 國 運 動 醫 學 會 ( A C S M )之 常 模 資 料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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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 此，透 過 8 0 0 公 尺 跑 走 或 1 6 0 0 公 尺 跑 走 後 運 動 心 跳 率

的 校 正 ， 將 可 以 有 效 降 低 跑 步 測 驗 的 困 難 度 。  

 

第 三 節  運 動 強 度 、 心 跳 率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 

楊 群 正（ 2 0 0 5）研 究 發 現，在 運 動 過 程 中 以 5 8 %  V O 2 m a x

強 度 跑 步 1小 時，跑 者 V O 2 並 不 會 因 為 運 動 時 間 的 增 加 而 改

變 ， 卻 從 每 分 鐘 148次 心 跳 率 增 加 到 1 6 2 次 。 研 判 只 要 運 動

強 度 高 於 3 0 %  V O 2 m a x， 固 定 強 度 下 的 運 動 過 程 中 ， 心 跳 率

就 不 會 達 到 穩 定 狀 態（ 王 順 正， 2 0 0 0）。 Ta n a k a ,  M o n a h a n ,  a n d  

S e a l s  ( 2 0 0 1 )以 統 整 分 析 ( M e t a - a n a l y t i c )研 究 法 進 行 研 究 ， 共

蒐 集 3 5 1 個 研 究，當 中 有 1 8 , 7 1 2 個 受 試 者 的 研 究 結 果 及 相 關

之 492個 群 體，結 果 推 估 發 現 最 大 心 跳 率 的 公 式 為「 2 0 8 - 0 . 7 x

年 齡 」 (相 關 為 - 0 . 9 0 )； 以 514位 健 康 男 性 的 實 驗 室 最 大 心 跳

率 驗 證 的 結 果 發 現，推 估 最 大 心 跳 率 的 公 式 為 男 性「 2 0 9 -  0 . 7 x

年 齡 」( r = - 0 . 7 9 )，女 性「 2 0 7 -  0 . 7 x 年 齡 」( r = - 0 . 7 3 )  (如 圖 2 - 2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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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 較 「 2 2 0 -年 齡 」 與 「 2 0 8 - 0 . 7 x 年 齡 」 的 公 式 以 2 0 與

6 0 歲 不 同 年 齡 為 對 象 ， 計 算 80%最 大 運 動 心 跳 率 其 結 果 如

下 ： 舊 法 ＝ ( 2 2 0 - 2 0 )  x  0 . 8＝ 2 0 0  x  0 . 8＝ 1 6 0， 新 法 ＝

【 2 0 8 - ( 0 . 7 x 2 0 )  】 x  0 . 8＝ 1 9 4  x  0 . 8＝ 1 5 5， 差 距 有  + 5  b p m。

以 6 0 歲 老 年 人 之 8 0 % H R m a x 為 例 ， 舊 法 ＝ ( 2 2 0 - 6 0 )  x  0 . 8＝

1 6 0  x  0 . 8＝ 1 2 8， 新 法 ＝ 【 2 0 8 - ( 0 . 7 x 6 0 )  】 x  0 . 8＝ 1 6 7 X 0 . 8＝

1 3 3， 差 距 反 而 有  - 5  b p m 之 多 。 以 這 種 方 式 有 低 估 老 年 人

H R m a x 的 傾 向 。  

一 般 影 響 年 齡 、 性 別 、 體 能 水 準 、 安 靜 心 跳 率 、 心 血 管

疾 病 、 海 拔 高 度 、 體 重 、 運 動 型 態 、 最 大 努 力 程 度 等 等 都 是

圖 2  -  2 最 大 心 跳 率 的 實 驗 室 驗 證 結 果 圖 。  

註 :  Ta n a k a ,  M o n a h a n ,  a n d  S e a l s  ( 2 0 0 1 )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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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 響 最 大 心 跳 率 的 因 素 。  D a g n y  ( 2 0 0 6 )  以 ( R u n n e r ' s  Wo r l d )

網 站 撰 文 提 供 較 為 精 確 的 新 公 式 ：  ( A )  M H R  =  「 2 0 8  -  0 . 7  x  

年 齡 」  ， ( B )  M H R  =  「 2 0 5  -  0 . 5  x  年 齡 」 並 加 以 比 較 其 差

異 ； 浩 浩  ( 2 0 0 6 )  也 將 A、 B 組 與 2 2 0 -年 齡 三 種 公 式 式 製 成

表 格，發 現 在 三 十 歲 之 前，「 2 2 0 -年 齡 」的 預 測 值 最 高，公 式

B 其 次 ； 而 在 三 十 歲 之 後 到 四 十 歲 間 時 ， 公 式 B 的 預 測 值 最

高 ， 而 「 2 2 0 -年 齡 」 其 次 ； 在 四 十 歲 時 ，「 2 2 0 -年 齡 」 與 公 式

A 的 預 測 值 相 同 ， 但 「 2 2 0 -年 齡 」 從 此 之 後 所 預 測 值 都 是 最

低 的，而 公 式 B 的 預 測 值 在 三 十 歲 之 後 的 預 測 值 都 是 最 高（ 如

圖 2 - 3）。 認 為「 2 2 0 -年 齡 」在 三 十 歲 以 前 高 估 M H R， 而 在 四

十 歲 之 後 又 低 估 M H R。 跑 者 世 界 的 編 輯 人 員 對 A、 B 這 兩 組

公 式 進 行 測 試 ， 結 果 達 成 以 下 結 論 ： 兩 組 公 式 對 年 紀 在 四 十

歲 以 下 的 跑 者 都 可 適 用 ， 但 對 四 十 歲 以 上 跑 者 而 言 ， 公 式 B

就 較 精 確 。 因 此 ， 跑 者 世 界 以 公 式 B 為 評 量 跑 者 最 大 心 跳 率

的 標 準 公 式 ( We  n o w  b e l i e v e  t h a t  ( B )  i s  t h e  s i n g l e  b e s t  

f o r m u l a  f o r  p r e d i c t i n g  m a x i m u m  h e a r t  r a t e ,  a n d  w e ' r e  

a d o p t i n g  i t  a s  o u r  R u n n e r ' s  Wo r l d  s t a n d a r d .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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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 -  3  三 種 最 大 心 跳 率 評 量 結 果 的 比 較 圖  

註 : (資 料 來 源：h t t p : / / w w w. t a i p e i m a r a t h o n . o r g . t w /知 識
園 地 /專 文 報 導 / F i n d i n g Yo u r M H R . h t m )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綜 合 以 上 研 究 顯 示 ， 使 用 「 2 2 0 -年 齡 」 的 最 大 心 跳 率 預

估 方 式 ， 似 乎 有 低 估 運 動 強 度 的 現 象 存 在 (針 對 4 0 歲 以 上 的

運 動 參 與 者 而 言 )，因 此，在 利 用 其 從 事 相 關 研 究 時 應 該 加 以

考 量 ， 若 能 利 用 「 2 2 0 -年 齡 」、「 2 0 8 - 0 . 7 x 年 齡 」、「 2 0 5 - 0 . 5 x

年 齡 」 針 對 不 同 年 齡 層 加 以 驗 證 ， 或 許 是 一 個 有 趣 的 研 究 課

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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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配 速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 

配 速 之 分 配 是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比 賽 當 中 失 敗 與 成 功 的 決

定 關 鍵，配 速 之 訓 練，常 是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跑 訓 練 中 重 要 的 課

題 之 一 ， 藉 由 比 賽 及 平 常 測 驗 訓 練 中 ， 找 出 選 手 配 速 上 有 所

補 強 及 突 破，使 比 賽 中 能 充 分 運 用 及 獲 得 較 佳 的 成 績 與 名 次。 

1 9 3 2 年 芬 蘭 的 N u r m i 是 第 一 位 使 用 配 速 觀 念 的 選 手，為

了 對 抗 勁 敵 在 最 後 衝 刺 跑 的 優 勢 及 刷 新 當 時 的 世 界 紀 錄 ， 卻

因 N u r m i 第 次 3 圈 採 用 維 持 快 速 的 配 速 ， 導 致 第 4 圈 無 法 衝

刺 而 慘 遭 滑 鐵 盧 ； 卻 也 創 下 了 選 手 自 我 配 速 觀 念 的 先 例 。 張

永 政 ( 1 9 8 4 )  以 狹 義 說 明 配 速 之 來 講，應 可 當 作 速 度 的 分 配 來

解 釋 ， 在 競 賽 的 用 語 中 可 解 釋 已 預 測 的 時 間 距 離 跑 完 比 賽 前

之 預 測 時 間 。 許 安 東 ( 1 9 9 0 )以 廣 義 說 明 配 速 是 指 所 決 定 的 距

離 以 分 段 時 間 控 制 。 王 世 和 等 學 者 ( 1 9 9 4 ) 1 9 8 7、 1 9 9 0、 1 9 9 3

年 之 世 界 田 徑 錦 標 賽 及 2 4、 2 5 屆 奧 運 會 中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之

配 速 進 行 研 究 ， 發 現 最 後 一 圈 明 顯 快 於 前 段 。  

1 5 0 0 公 尺 跑 步 發 現 與 理 想 配 速 變 化 均 不 同 ， 配 速 如 照 生

理 機 制 規 律 進 行 ， 加 上 在 以 後 訓 練 中 進 行 調 整 ， 並 能 得 到 自

己 最 理 想 的 配 速 狀 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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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節 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與 強 度 、 E P O C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 

E P O C就 是 指 運 動 之 後 的 恢 復 期 仍 持 續 作 較 高 攝 氧 量，不

會 馬 上 恢 復 到 安 靜 時 期 ， 身 體 還 是 持 續 做 較 高 的 能 量 消 耗 。

從 運 動 期 恢 復 至 安 靜 期 的 攝 氧 量 時 間 的 長 短 ， 就 要 視 運 動 的

強 度 或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而 異 。  

運 動 後 過 攝 氧 量 包 括 了 快 速 期 和 慢 速 期 兩 個 部 分 ， 很 多

因 素 影 響 E P O C快 速 期 的 階 段，像 是 償 還 血 液 和 肌 肉 的 養 債 、

身 體 溫 度 的 提 升 、 乳 酸 的 移 除 、 磷 酸 基 酸 的 再 合 成 。 E P O C

是 結 合 多 種 人 體 生 理 機 制 下 所 代 謝 的 產 物 。  

慢 速 期 牽 涉 到 與 三 酸 甘 油 酯 的 比 例 循 環 ( T G / FA c y c l e )的

影 響 ， 運 動 期 間 的 壓 里 影 響 之 下 ， 運 動 停 止 後 的 一 段 期 間 ，

碳 水 化 合 物 轉 變 為 脂 肪 幫 身 體 提 供 所 需 之 能 量 ， 使 的 身 體 內

的 腦 下 垂 體 前 葉 會 分 泌 身 長 激 素 、 促 腎 上 腺 皮 質 激 素

( A C T H )，兒 茶 酚 胺 等 等 激 素，而 其 中 激 素 中 又 引 發 生 糖 素 的

分 泌 ， 仰 制 胰 島 素 之 分 泌 ， 因 此 可 刺 激 脂 肪 細 胞 釋 放 脂 肪 酸

和 肝 醣 的 分 解 ， 形 成 糖 質 新 生 作 用 ， 提 供 能 量 給 肌 肉 使 用 。  

在 早 期 的 研 究 表 明 E P O C可 能 會 經 過 幾 個 小 時 之 後 出

現，事 後 有 學 者 得 到 結 論 認 為 E P O C出 現 的 時 間 非 常 短 暫，這

互 相 矛 盾 的 結 果 顯 示 是 運 動 中 持 續 時 間 和 強 度 的 差 異 所 導 致

E P O C時 間 的 不 同 。 早 期 提 出 氧 債 的 假 說 H i l l  e t  a l ( 1 9 2 3 )， 認

為 運 動 後 會 有 較 高 攝 氧 量 的 原 因 是 要 償 還 初 期 運 動 的 缺 氧 ，

將 氧 債 解 釋 是 乳 酸 性 的 氧 債 ， 反 應 較 慢 目 的 是 處 理 血 液 中 的

乳 酸 以 及 AT P的 再 生 成 ( M a r g a r i a  e t  a l ,  1 9 3 3 )。 H e r x h e i m e r  e t  

a l  ( 1 9 2 6 )發 現 一 般 人 在 運 動 過 後 經 過 3 6 ~ 4 8小 時 攝 氧 量 未 恢

復 到 原 本 安 靜 期 的 水 準 ，  D e Vr i e s  a n d  G r a y  e t  a l  (  1 9 6 3 )也

經 由 實 驗 中 發 現 ， 經 過 一 個 小 時 有 氧 運 動 後 恢 復 期 六 個 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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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 ， R M R提 升 了 1 0 %。 早 期 的 研 究 中 ， 學 者 們 並 未 詳 細 交 代

他 們 實 驗 的 時 間 及 運 動 強 度 ， 而 且 也 沒 說 明 其 一 些 控 制 上 的

變 因 會 影 響 R M R， 例 如 ： 運 動 的 種 類 、 食 物 的 攝 取 、 溫 度 、

受 試 者 之 生 理 因 素 …等 等 因 素。直 至 1 9 8 4年 G a s s e r  a n d  B r o o k

等 提 出 經 由 長 時 間 且 激 烈 的 運 動 過 後 ， 恢 復 至 安 靜 期 的 攝 氧

量 將 會 延 長 至 好 幾 個 小 時 ； 相 對 的 短 時 間 運 動 後 ， 攝 氧 量 可

在 幾 分 鐘 之 後 恢 復 至 安 靜 時 的 狀 態 ， 因 這 樣 的 概 念 才 促 使

E P O C的 產 生。運 動 期 間 攝 氧 量 的 提 升 也 伴 隨 著 能 量 消 耗 隨 之

增 加 ， 而 運 動 過 後 期 間 ， 心 跳 率 和 攝 氧 量 並 沒 有 馬 上 回 復 到

安 靜 狀 態 ， 仍 持 續 做 較 高 的 攝 氧 量 及 能 量 消 耗 ， 這 就 是 所 謂

「 運 動 後 過 攝 氧 量 」 英 文 則 是 E P O C ( E x c e s s  P o s t - E x e r c i s e  

O x y g e n  C o n s u m p t i o n )。  

早 期 發 現 運 動 過 後 仍 持 續 做 高 攝 氧 量 的 概 念 是 在 西 元

1 9 1 0年 B e n e d i c t和 C a r p e n t e r兩 位 學 者 發 表 研 究 的 ， 他 們 發 現

兩 種 不 同 實 驗 組 別 在 運 動 過 後 休 息 至 7 ~ 1 3個 小 時 ， 受 試 者 休

息 代 謝 率 ( R M R )提 升 了 1 1 . 1 %。 E P O C代 表 了 R M R的 上 升 情

況 ， 起 初 認 為 運 動 中 能 量 會 隨 著 消 耗 ， 攝 氧 也 跟 著 增 大 。

H e r x h e i m e r  e t  a l ( 1 9 2 6 )研 究 中 ， 五 名 未 接 受 訓 練 的 受 試 者 在

運 動 過 後 之 3 6 ~ 4 8小 時 並 不 會 馬 上 恢 復 到 安 靜 狀 態。( E d w a r d s  

e t  a l . ,  1 9 3 5 )  研 究 足 球 比 賽 中 經 過 兩 個 小 時 賽 程 後 ， 觀 察 1 5

小 時 恢 復 狀 態 ， 身 體 的 休 息 代 謝 提 升 了 2 5 %。 P a s s m o r e  &  

J o h n s o n (  1 9 6 0 )也 發 現 三 名 受 試 者 以 每 小 時 6 . 4公 里 速 度 走 1 6

公 里 的 路，運 動 恢 復 後 的 7小 時 R M R提 升 了 1 5 %，且 ( d e V r i e s  &  

G r a y  1 9 6 3 )在 有 氧 運 動 也 發 現 了 運 動 後 有 高 攝 氧 量 的 情 況 ，

以 1小 時 的 混 合 有 氧 運 動 後 觀 察 受 試 者 6小 時 的 恢 復 狀 態 ，

R M R提 升 了 1 0 %。 以 上 這 些 學 者 的 研 究 雖 沒 有 明 確 的 介 定 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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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 時 間 和 運 動 的 持 續 時 間 為 何 ?卻 讓 早 期 學 者 們 對 於 E P O C初

步 的 了 解 。  

後 來 ， 因 有 更 多 的 器 材 設 備 及 控 制 個 人 因 素 的 之 相 關 研

究 陸 續 完 成 ， 使 得 近 期 幾 年 對 於 E P O C有 更 深 入 的 探 討 。  

 

 

第 六 節  文 獻 總 結  

綜 合 以 上 文 獻 得 知 心 跳 率、運 動 強 度 等，將 會 影 響 到 1 5 0 0

公 尺 跑 步 成 績 ， 其 中 配 速 常 扮 演 相 當 重 要 的 角 色 ， 1 5 0 0公 尺

跑 步 跑 運 動 訓 練 包 含 心 肺 耐 力 訓 練 、 中 長 跑 專 項 訓 練 及 配 速

訓 練 。 長 期 運 動 訓 練 能 提 升 H RV、 運 動 強 度 ， 提 升 運 動 員 之

運 動 後 恢 復 ， 在 規 劃 運 動 訓 練 時 須 考 量 其 強 度 、 類 型 及 持 續

時 間 ， 才 能 助 於 日 後 成 績 之 提 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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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研究方法與步驟  
本 章 旨 在 說 明 研 究 過 程 中 所 採 用 的 研 究 方 法 與 步 驟。研 究

以 p o l a r 心 跳 錶 記 錄 於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全 程 運 動 時 各 位 置 心 跳

變 化 情 形 。 全 章 共 分 為 六 節 ， 依 序 為 第 一 節 研 究 架 構 ； 第 二

節 研 究 流 程 ； 第 三 節 實 驗 對 象 及 實 驗 動 作 ； 第 四 節 實 驗 時 間

與 地 點 ； 第 五 節 實 驗 儀 器 ； 第 六 節 實 驗 流 程 與 步 驟 ； 第 七 節

資 料 處 理 與 分 析 ， 茲 分 述 如 下 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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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節  研 究 架 構  

本 研 究 之 研 究 架 構 如 圖 3 - 1 所 示 ：  

 

 

 

文 獻 探 討  

徵 選 研 究 對 象  

分 為 選 手 與 非 選 手

實 驗 流 程  

生 理 數 值 分 析  階 段 成 績 分 析  

1 5 0 0M 跑 走 運 動 強 度 與 恢 復 心 跳之 差 異 之 比 較

B
M

I

身

體

安

靜

心

跳

運

動

成

績 

運

動

強

度 

運

動

恢

復 

資 料 分 析  

圖 3  -  1  研 究 架 構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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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研 究 步 驟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3  -  2  研 究 步 驟 流 程 圖  

結 果 與 討 論  

提 出 建 議 與 方 法  

1 填 寫 基 本 資 料  

2 填 寫 受 示 同 意 書  

3 測 量 安 靜 心 跳 率  

1 5 0 0 公 尺 跑 走 測 驗  

熱 身 ( 3 0 ~ 4 0 分 鐘 ) 

1 5 0 0 公 尺 與 心 跳 率 之 相 關 性  

1 5 0 0 公 尺 測 驗 所 收 集 之 參 數 分 析  

1 5 0 0 公 尺 測 驗 恢 復 期 呼 吸 次 數 與 心
跳 率 、 運 動 強 度 之 相 關 性  

1 配 戴 p o l a r 心 跳 錶  
2 心 跳 記 錄 器 （P o l a r  R S 8 0 0 C X）  

選 手  非 選 手  

資 料 收 集 與 統 計 分 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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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節  實 驗 對 象  

本 研 究 以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自 願 參 與 的 健 康 男 性 學 生

2 4 名 為 受 試 對 象 ， 其 中 1 2 名 為 持 續 受 訓 練 之 現 役 中 長 跑 選

手，以 及 1 2 名 有 運 動 習 慣 之 大 專 體 育 院 校 學 生，依 據 跑 步 成

績 分 成 兩 組 ； 第 一 組 為 選 手 組 ， 第 二 組 為 非 選 手 組 。 於 實 驗

開 始 前 向 受 試 者 解 說 本 實 驗 的 目 的 、 過 程 及 注 意 事 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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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實 驗 時 間 與 地 點  

壹 、 實 驗 前 研 究 期 間 ： 中 華 民 國 9 9 年 8 月 至 9 9 年 1 0 月  

貳 、 正 式 實 驗 時 間 ： 中 華 民 國 1 0 0 年 1 月 至 1 0 0 年 3 月  

叁 、 實 驗 地 點 ：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田 徑 場 4 0 0 M P U 跑 到 進 行

測 驗 。  

 

第 五 節  實 驗 儀 器 與 設 備  

本 研 究 所 使 用 到 的 實 驗 儀 器 與 設 備 分 述 如 下 ：  

壹 、 P o l a r 心 跳 錶 （ P o l a r  R S 8 0 0 C X） 與 We a r L i n k 胸 帶 ， 用

於 記 錄 運 動 過 程 中 選 手 的 心 跳 變 化 情 形 。 (如 圖 3 - 3 )。  

貳 、 P O L A R  P r o  T r a i n e r  5 軟 體 ， 用 於 下 載 心 跳 表 之 資 料 與 處

理 心 跳 變 化 的 數 據 處 理 與 資 料 的 校 正 。 (如 圖 3 - 4 )。  

叁 、 攝 影 機 :用 於 記 錄 跑 步 時 選 手 移 動 的 位 移 及 時 間 記 錄 。  

肆、血 壓 心 跳 記 錄 器，用 於 紀 錄 受 測 者 於 1 5 0 0 M 跑 步 前 後 血

壓 變 化 記 錄 。  

 

 

第 六 節  實 驗 流 程 與 步 驟  

本 研 究 進 行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測 驗 於 實 驗 測 量 前 均 事 先 與 實

驗 對 象 進 行 協 調 並 取 得 同 意 後 ， 再 進 行 測 量 。  

壹 、 實 驗 前 向 受 試 者 說 明 測 量 方 法 及 注 意 事 項 ， 並 填 寫 實 驗

同 意 書 。  

貳 、 實 驗 地 點 於 標 準 之 田 徑 場 地 進 行 測 驗 。  

叁 、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測 驗 步 驟  

一 、 測 驗 前 準 備  

先 進 行 安 靜 心 跳 率 及 血 壓 測 驗 ， 為 求 資 料 正 確 性 ， 以 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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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 測 量 取 其 心 跳 血 壓 之 平 均 值 ， 待 安 靜 心 跳 血 壓 測 驗 完

畢 後 隨 後 進 行 熱 身 。  

二 、 測 驗 開 始 前 先 幫 受 試 者 戴 上 心 跳 錶（ P o l a r）， 並 確 定 各

項 功 能 可 以 確 實 記 錄 於 心 跳 紀 錄 錶 上 ， 其 心 跳 取 樣 頻 率

設 為 6 0 H Z。  

三 、 1 5 0 0公 尺 跑 步 測 驗 步 驟  

(一 )測 試 跑 道 以 （ 國 際 田 聯 手 冊 ） 規 定 標 準 半 圓 式 田 徑

場 跑 道 全 長 為 4 0 0 M，由 兩 個 直 道 和 兩 個 彎 道 組 成 。

目 前 國 際 國 內 田 徑 比 賽 通 常 使 用 以 下 規 格 的 田 徑

場 。  

(二 )終 點 線 和 起 跑 線 需 設 置 旗 誌 標 示，並 於 每 一 百 M進 行

標 誌 藉 以 判 別 每 百 M分 段 成 績 。  

(三 )每 組 以 4名 一 同 接 受 測 試 。  

四 、 測 驗 步 驟  

(一 )於 4 0 0 M田 徑 場 跑 3又 3 / 4圈 ， 為 求 起 跑 之 心 跳 記 錄 方

便，在 起 跑 前 先 原 地 於 起 跑 線 靜 止 約 3 0秒，使 其 心 跳

下 降 ， 依 據 測 驗 人 員 訊 號 開 始 跑 步 測 驗 。  

(二 )當 受 試 者 即 出 發 後，計 時 員 幫 忙 數 圈 數 及 記 錄 每 1 0 0    

    公 尺 跑 步 的 時 間 ， 其 心 跳 率 全 記 錄 在 心 跳 表 中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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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  -  3  心 跳 監 控 器 (  P o l a r  )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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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  -  4  P O L A R  P r o  T r a i n e r  5 軟 體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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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七 節  資 料 處 理 與 分 析  

本 研 究 之 統 計 方 法 以 實 驗 所 測 得 之 1 5 0 0 M 跑 走 成 績、運

動 強 度 、 恢 復 心 跳 率 等 相 關 參 數 ， 以 S P S S  1 2 . 0 版 統 計 分 析

軟 體 分 析 ， 方 式 如 下 ：  

壹 、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呈 現 不 同 組 別 之 1 5 0 0 M跑 走 分 段 測 驗 成 績

和；以 二 因 子 混 和 設 計 變 異 數 分 析 比 較 不 同 組 別 之 運 動

強 度 與 各 階 段 跑 走 成 績 百 分 比 及 恢 復 時 間 之 差 異 。  

貳 、 在 變 異 分 析 不 同 組 別 之 跑 走 成 績 百 分 比 、 運 動 強 度 恢 復

時 間 與 恢 復 心 跳 率 是 否 達 顯 著 性 。 若 達 顯 著 性 差 異 時 ，

以 H S D事 後 比 較 加 以 考 驗 之 。   

叁 、 本 研 究 所 有 統 計 值 的 顯 著 水 準 訂 為 α < . 0 5。  

 

 

 



 

 29

第四章  結果  
本 節 實 驗 的 結 果 內 容 共 分 成 四 節 ， 第 一 節 為 研 究 對 象 的

背 景 變 項 資 料 分 析，第 二 節 為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分 段 成 績 分 析 ，

第 三 節 為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與 分 段 運 動 強 度 之 分 析 ， 第 四 節 為

1 5 0 0 公 尺 跑 步 之 恢 復 心 跳 變 化 分 析 。  
 

第 一 節  研 究 對 象 的 背 景 變 項 資 料  
 

本 研 究 受 試 者 為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時 之 心 跳 與 速 度 變 化，以

男 性 大 學 生 共 2 4 名 為 對 象 ， 在 接 受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受 試 者 中

分 成 選 手 組 和 非 選 手 組 兩 組，第 一 組 選 手 組 為 中 長 跑 選 手 1 2

名  (身 高 為M = 1 7 6 . 4 2 ± 5 . 2 5  c m， 體 重 為 M = 6 1 . 8 3 ± 6 . 2 9 k g，

B M I 為 M = 1 9 . 8 3 ± 1 . 2 5  k g / m 2， 成 績 為 M = 2 7 3 . 8 0 ± 1 4 . 2 0  s e c )，

第 二 組 為 非 選 手 組 1 2 名 (身 高 為 M = 1 7 6 . 8 3 ± 5 . 2 3  c m， 體 重 為

M = 7 0 . 3 3 ± 4 . 4 4  k g ， B M I 為 M = 2 2 . 5 4 ± 1 . 7 9 k g / m 2 ， 成 績 為

M = 3 5 9 . 4 4 ± 2 7 . 1 0 s e c )為 受 試 對 象 ， 進 行 比 較 不 同 跑 步 時 間 之

1 5 0 0 公 尺 跑 步 速 度 及 心 跳 變 化 研 究。本 研 究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

表 4 - 1 所 示 。  

表 4  -  1  受 測 者 基 本 資 料  

註 :組 別 1 為 選 手 組 ；  組 別 2 為 非 選 手 組  

   身高（公分） 體重（公斤） BMI 成績（秒） 

組 

別 

人

數 
M SD M SD M SD M SD 

1 12 176.42  5.25  61.83 6.29  18.83 1.25 273.80 14.21

2 12 176.83  5.24  70.33 4.44  22.53 1.79 359.44 27.10

總和 24 176.62 5.245 66.08 5.36 20.68 1.52 316.62 20.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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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分 段 成 績 分 析  

本 節 探 討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時 之 各 分 段 成 績 之 比 較 分 析，將

跑 步 成 績 分 為 前 中 後 三 段 成 績 ， 如 表 4-2， 第 一 組 為 選 手 組

為 中 長 跑 選 手 1 2 名 運 動 員 各 分 段 時 間 (前 段 0 ~ 5 0 0 公 尺 為

M = 9 1 . 3 2 ± 6 . 4 0 秒 ， 中 段 5 0 0 - 1 0 0 0 公 尺 為 M = 9 4 . 5 0 ± 6 . 5 3 秒 ，

後 段 1 0 0 0 - 1 5 0 0 公 尺 為 M = 8 7 . 9 9 ± 5 . 0 3 秒 ) ，第 二 組 為 非 選 手

組 為 非 選 手 1 2 名 運 動 員 各 分 段 時 間 (前 段 0 ~ 5 0 0 公 尺 為

M = 1 1 2 . 1 5 ± 1 0 . 4 9 秒 ， 中 段 5 0 0 - 1 0 0 0 公 尺 為 M = 1 2 6 . 2 3 ± 1 2 . 2 2

秒 ， 後 段 1 0 0 0 - 1 5 0 0 公 尺 為 M = 1 2 1 . 0 6 ± 1 0 . 3 4 秒 ) ， 從 圖 4 - 1

可 看 出 選 手 在 1500 公 尺 跑 步 分 段 成 績 中，成 績 相 當 平 均；相

對 在 非 選 手 中，以 前 段 0 - 5 0 0 公 尺 和 中 段 5 0 0 - 1 0 0 0 公 尺 成 績

相 差 較 多 ， 後 段 1 0 0 0 - 1 5 0 0 公 尺 時 ， 可 能 受 肌 耐 力 或 心 肺 耐

力 不 佳 等 因 素 之 影 響 ,造 成 成 績 不 佳 。 圖 4-2 中 選 手 因 經 長

期 耐 力 訓 練 ， 比 賽 經 驗 豐 富 ； 在 速 耐 力 、 心 肺 耐 力 相 對 較 高

於 非 選 手 組 。  

 

 

表 4  -  2 不 同 組 別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分 段 成 績 佔 全 程 成 績 比 較 表  

  0 - 5 0 0 公 尺  5 0 0 - 1 0 0 0 公 尺 1 0 0 0 - 1 5 0 0 公 尺  

組 別  M  S D  M  S D  M      S D  

1  9 1 . 3 2  6 . 4 0  9 4 . 5 0 6 . 5 3  8 7 . 9 9  5 . 0 3  

2  1 1 2 . 1 5  1 0 . 4 9  1 2 6 . 2 3 1 2 . 2 2  1 2 1 . 0 6  1 0 . 3 4  

 1 0 1 . 7 4  1 3 . 6 2  1 1 0 . 3 7 1 8 . 8 3  1 0 4 . 5 3  1 8 . 6 7  

註 ： 組 別 1 為 選 手 組 ；  組 別 2 為 非 選 手 組 。 單 位 (秒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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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 -  1 各 組 別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分 段 成 績 之 比 較 圖  

 

 

 

圖 4  -  2 不 同 組 別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分 段 成 績 之 比 較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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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不 同 組 別 受 測 者 之 分 段 成 績 之 百 分 比 分 析 比 較 ， 其 結 果 如

表 4-3 所 示 ， 不 同 組 別 選 手 之各 分 段 成 績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， 其

選 手 組 各 分 段 時 間 百 分 比 (前 段 0 ~ 5 0 0 公 尺 為 M = 3 3 . 3 4 ± 1 . 1 5

％ ， 中 段 5 0 0 - 1 0 0 0 公 尺 為 M = 3 4 . 4 9 ± . 0 9％ ， 後 段 1 0 0 0 - 1 5 0 0

公 尺 為 M = 3 2 . 1 7 ± 1 . 7 9％ )  ，非 選 手 組 各 分 段 時 間 (前 段 0 ~ 5 0 0

公 尺 為 M = 3 1 . 2 0 ± 1 . 5 7％，中 段 5 0 0 - 1 0 0 0 公 尺 為 M = 3 5 . 0 8 ± 1 . 3 7

％ ， 後 段 1 0 0 0 - 1 5 0 0 公 尺 為 M = 3 3 . 7 2 ± 2 . 1 0％ ) ， 選 手 與 非 選

手 分 段 成 績 之 百 分 比，從 圖 4-3 可 看 出 選 手 在1 5 0 0 公 尺 跑 步

分 段 成 績 百 分 比 比 較 中 ， 分 配 與 控 制 速 度 上 以 中 段 成 績 百 分

所 佔 之 時 間 最 多 ； 在 後 段 時 選 手 因 有 控 制 分 段 速 度 使 體 力 上

有 辦 法 做 最 後 衝 刺 。 在 非 選 手 以 前 段 和 中 段 分 段 成 績 百 分 比

相 差 較 多，後 段 時，配 速 不 當，導 致 後 段 體 力 提 早 消 耗 殆 盡 。

圖 4-4 在 前 段 配 速 中，非 選 手 在 成 績 百 分 比 中 因 為 不 懂 的 配

速 因 此 高 過 選 手 (選 手 M = 3 3 . 3 4， 非 選 手 M = 3 1 . 2 0 )， 在 中 段

時 選 手 與 非 選 手 成 績 百 分 比 變 化 已 明 顯 出 現 差 距 ( 選 手

M = 3 4 . 4 9， 非 選 手 M = 3 5 . 0 8 )， 在 後 段 兩 組 為 最 明 顯 ， 選 手 有

配 速 觀 念 因 此 有 足 夠 體 力 能 夠 發 揮 實 力 ； 非 選 手 不 善 於 分 配

及 估 計 自 己 的 體 力 ， 而 導 致 雖 有 配 速 之 觀 念 ， 但 體 力 也 過 早

消 耗 殆 盡，以 至 於 最 後 成 績 不 進 理 想 (選 手M = 3 2 . 1 7，非 選 手

M = 3 3 . 7 2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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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 -  3 不 同 組 別 1500 公 尺 跑 步 分 段 成 績 佔 全 程 成 績 百 分 比

比 較 表  

  0 - 5 0 0 公 尺  5 0 0 - 1 0 0 0 公 尺 1 0 0 0 - 1 5 0 0 公 尺

組 別  M  S D  M  S D  M      S D

1  3 3 . 3 4  1 . 1 5  3 4 . 4 9 0 . 9 0 3 2 . 1 7  1 . 7 9

2  3 1 . 2 0  1 . 5 7  3 5 . 0 8 1 . 3 7 3 3 . 7 2  2 . 1 8

 3 2 . 2 7  1 . 7 3  3 4 . 7 9 1 . 1 7 3 2 . 9 5  2 . 1 0

註 ： 組 別 1 為 選 手 組 ；  組 別 2 為 非 選 手 組 。 單 位 (％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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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 -  3  不 同 組 別 1 5 0 0 公 尺 配 速 跑 分 段 成 績 百 分 比 之 比

較 圖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4  -  4 不 同 組 別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分 段 成 績 百 分 比 各 佔 全

程 成 績 之 比 較 圖 。  

 

 

(％ ) 

(％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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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4 為 兩 組 受 試 者 在 「 不 同 組 別 之 分 段 成 績 」 上 各 測

量 階 段 之 二 因 子 混 和 設 計 變 異 數 分 析 統 計 結 果 ， 由 表 中 顯 示

選 手 組 與 非 選 手 組 之 間 無 顯 著 差 異 （ F＝ . 6 4 7， P＞ . 0 5）， 但

在 三 個 階 段 之 分 段 成 績 上 結 果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( F＝ 1 1 . 3 5 6， P

＜ . 0 5 )， 顯 示 選 手 與 非 選 手 間 因 分 段 配 速 不 同 ， 所 達 到 分 段

成 績 有 所 不 同 。 此 外 ， 組 別 與 分 段 成 績 交 互 比 較 其 差 異 ， 結

果 顯 示 訓 練 組 別 (選 手 、 非 選 手 )與 分 段 成 績 兩 因 子 之 交 互 作

用 達 顯 著 ( F＝ 6 . 0 9 1， P＜ . 0 5 )。  

 

 

表 4  -  4 不 同 組 別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分 段 成 績 百 分 比 二 因 子 混 和

設 計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變 異 來 源  S S  d f M S  F  P  

組 間     

  組 別  5 . 5 5 6 1 5 . 5 5 6  0 . 6 4 7  . 4 3 0  

  分 段 成 績 ( % )  8 1 . 6 9 6 2 4 0 . 8 4 8   1 1 . 3 5 6 *  . 0 0 0  

  組 別 ×分 段 成 績 ( % ) 4 3 . 8 1 8 2 2 1 . 9 0 9   6 . 0 9 1 *  . 0 0 5  

組 內      

  區 組  1 . 8 8 9 2 2 8 . 5 8 6     

  誤 差  1 5 8 . 2 6 8 4 4 3 . 5 9 7       

總 數  2 9 1 . 2 2 7 7 1 8 0 . 4 9 6      

* p < . 0 5。 單 位 : (  ％ )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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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於 「 組 別 (選 手 、 非 選 手 )」 與 「 分 段 成 績 (％ )」 之 間

有 交 互 作 用 存 在 ， 故 進 一 步 以 「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」 加 以 考 驗 ，

比 較 選 手 與 非 選 手 組 在 各 階 段 中 成 績 對 於 配 速 是 否 有 影 響 。  

表 4  -  5 不 同 組 別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分 段 成 績 (％ )單 純 主 要 效

果 變 異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變 異 來 源  S S  d f       M S F  P  

階 段      

(前 ) 0 ~ 5 0 0 公 尺  2 7 . 3 7 1  1 2 7 . 3 7 1  1 1 . 2 7 8 *  . 0 0 1

(中 ) 5 0 0 ~ 1 0 0 0

公 尺  
2 . 0 9 5  1 2 . 0 9 5  0 . 8 6 3  

. 2 2 4

(後 ) 1 0 0 0 ~ 1 5 0

0 公 尺  
1 4 . 3 5 3  1 1 4 . 3 5 3  5 . 9 1 4  

. 0 7 0

誤 差  1 6 0 . 1 5 7  6 6 2 . 4 2 7    

分 段 成 績 ( % )       

  選 手  3 2 . 2 7 1  2 1 6 . 1 3 6  4 . 4 8 4 *  . 0 0 8

  非 選 手  9 3 . 2 4 3  2 4 6 . 6 2 1  1 2 . 9 4 4 *  . 0 0 1

誤 差  1 5 8 . 2 6 8  4 4 3 . 5 9 9    

* p < . 0 5   單 位 : (％ )  

由 表 4 - 5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發 現 選 手 與 非 選 手 在 中 段 ( F＝

0 . 8 6 3， P＞ . 0 5）與 後 段 ( F＝ 5 . 9 1 4， P＞ . 0 5）雖 無 顯 著 差 異 ，

但 在 前 段 ( F＝ 1 1 . 2 7 8， P＜ . 0 5） 之 成 績 表 現 有 顯 著 之 差 異 。

選 手 ( F＝ 4 . 4 8 4， P＜ . 0 5） 與 非 選 手 ( F＝ 1 2 . 9 9 4， P＜ . 0 5） 在

分 段 成 績 選 手 方 面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故 此 三 階 段 需 以 進 一 步 比

較 考 驗 ， 如 表 4 - 6 所 示 ， 以 找 出 成 績 百 分 比 之 階 段 平 均 數 之

間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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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6 在 分 段 成 績 裡 ， 選 手 與 非 選 手 組 中 的 單 純 主 要 效

果 之 考 驗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所 以 要 進 行 各 組 之 事 後 比 較 ， 以 選

手 與 非 選 手 中 哪 個 階 段 平 均 數 之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

 

表 4  -  6 不 同 組 別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分 段 成 績 (％ ) H S D 事 後 比 較

摘 要 表  

選 手 組  後 段( 3 2 . 1 7 )  前 段 ( 3 3 . 3 4 )  中 段 ( 3 4 . 4 9 )  

後 段 ( 3 2 . 1 7 )  —  1 . 1 6 1  2 . 3 1 9 *  

前 段 ( 3 3 . 3 4 )   —  1 . 1 5 8 *  

中 段 ( 3 4 . 4 9 )    —  

非 選 手 組  前 段 ( 31.20)  後 段 ( 33.72)  中 段 ( 35.08)  

前 段 ( 3 1 . 2 0 )  — 2.522* 3 . 8 8 5 *  

後 段 ( 3 3 . 7 2 )   — 1 . 3 6 3   

中 段 ( 3 5 . 0 8 )    — 

註 ： * p < . 0 5       

註 :前段 (0-500 公尺 ) 中段 (500-1000 公尺 ) 後段 (1000-1500 公尺 )  

在 各 組 中 ， 每 段 成 績 以 成 績 秒 數 較 少 的 階 段 排 至 較 多 的 階 段  

 

如 表 4 - 6 所 示，其 中 選 手 組 在 中 段 成 績 (％ )與 前 段、後 段

成 績 (％ )均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但 前 段 成 績 百 分 比 與 後 段 成 績 (％ )

之 間 未 達 顯 著 準 。 而 非 選 手 組 在 前 段 成 績 (％ )與 中 段 、 後 段

成 績 (％ )均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但 中 段 成 績 百 分 比 與 後 段 成 績 (％ )

之 間 未 達 顯 著 準 。  

在 分 段 成 績 中 選 手 與 非 選 手 組 之 間 的 比 較 :以 表 4 - 3 組 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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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各 階 段 之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的 比 較 為 前 段 ( 0 - 5 0 0 公 尺 )選 手 組

( 3 3 . 3 4 % )與 非 選 手 組 ( 3 1 . 2 0％ )  之 平 均 數 為  ( 3 2 . 2 6 7 )， 中 段

( 5 0 0 - 1 0 0 0 公 尺 )  選 手 組 ( 3 4 . 4 9 % )與 非 選 手 組 ( 3 5 . 0 8％ )  之 平

均 數 為  ( 3 4 . 7 6 8 )，後 段 ( 1 0 0 0 - 1 5 0 0 公 尺 )選 手 組 ( 3 2 . 1 7 % )與 非

選 手 組 ( 3 3 . 7 2％ )  之 平 均 數 為  ( 3 2 . 9 4 6 )比 較 。 選 手 與 非 選 手

在 分 段 成 績 百 分 比 各 間 段 數 值 有 交 互 作 用 存 在 ， 在 前 段 成 績

平 均 速 度 百 分 比 中 ， 非 選 手 組 優 於 選 手 組 ； 但 在 中 段 開 始 ，

成 績 平 均 速 度 百 分 比 ， 非 選 手 組 速 度 明 顯 變 慢 ， 選 手 組 在 成

績 百 分 比 中 配 速 非 常 平 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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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節 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與 分 段 運 動 強 度 之 分 析  

探 討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時 之 各 分 段 運 動 強 度 之 比 較 分 析，運

動 強 度 是 跟 心 跳 有 關 係 ， 一 般 而 言 心 跳 越 高 ， 運 動 強 度 就 會

越 強 ， 運 動 強 度 與 心 跳 關 係 是 成 正 比 ， 因 此 擷 取 受 試 者 全 程

心 率 錶 的 監 測 紀 錄 數 據 ， 依 運 動 強 度 區 分 成 高 、 中 、 低 三 種

層 次，並 將 1500 公 尺 跑 步，依 距 離 每 500 公 尺 區 分 成『 前 』、

『 中 』 、 『 後 』 三 段 ， 再 根 據 前 、 中 、 後 三 段 所 紀 錄 之 心 跳

率 ， 統 計 出 表 4-7、 4-8。將 跑 步 成 績 分 為 前 中 後 三 段 成 績 ，

在 選 手 與 非 選 手 分 段 運 動 強 度 分 析 比 較 ， 如 表 4 - 9， 選 手 組

各 分 段 運 動 強 度 (前 段 0 ~ 5 0 0 公 尺 為 M = 7 6 . 9 5 ± 7 . 0 2％ ， 中 段

5 0 0 - 1 0 0 0 公 尺 為 M = 8 6 . 8 1 ± 6 . 6 4％ ， 後 段 1 0 0 0 - 1 5 0 0 公 尺 為

M = 8 9 . 9 8 ± 5 . 9 9％ )  ，非 選 手 組 各 分 段 運 動 強 度 (前 段 0 ~ 5 0 0 公

尺 為 M = 7 7 . 7 5 ± 9 . 7 3％ ， 中 段 5 0 0 - 1 0 0 0 公 尺 為 M = 8 8 . 7 5 ± 6 . 6 2

％，後 段 1 0 0 0 - 1 5 0 0 公 尺 為 M = 9 2 . 5 2 ± 5 . 9 9％ )。選 手 與 非 選 手

在 運 動 強 度 變 化 中 ， 從 圖 4 - 5 發 現 選 手 與 非 選 手 間 運 動 強 度

呈 現 上 升 的 狀 態 ， 不 管 是 否 受 過 訓 練 ， 在 長 時 間 的 運 動 下 ，

運 動 強 度 會 隨 運 動 時 間 逐 漸 增 加 。 圖 4 - 6 在 前 、 中 、 後 各 段

運 動 強 度 選 手 與 非 選 手 的 皆 無 差 異 ， 若 在 加 上 前 一 節 討 論 的

成 績 一 起 比 較，即 相 同 運 動 強 度 下，非 選 手 較 選 手 成 績 較 差，

表 示 可 能 經 過 訓 練 的 選 手 其 肌 耐 力 等 等 皆 比 非 選 手 優 ， 因 此

雖 然 運 動 強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但 成 績 有 差 異 的 狀 況 出 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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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7選手組所佔時間比例(%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表 4 - 8非選手組所佔時間比例(%) 

運動強度 前段 中段 後段 

90%以上 6.33% 26.08% 68.33% 高 
強 
度 80~90% 37.67% 58.25% 26.08% 

70~80% 33% 13.08% 2.67% 中 
強 
度 60~70% 14.17% 0.08% 122~143 

50~60% 4.50% 0.00% 0.00% 

40~50% 3.08% 0.00% 0.00% 
低 
強 
度 

30~40% 1.17% 0.00% 0.00% 

 

 

 

運動強度 前段 中段 後段 

90%以上 19.17% 41.17% 68.33% 高 
強 
度 80~90% 28.58% 49.41% 26.08% 

70~80% 31.50% 9.42% 2.67% 中 
強 
度 60~70% 11.08% 0.00% 0.00% 

50~60% 4.67% 0.00% 0.00% 

40~50% 3.33% 0.00% 0.00% 
低 
強 
度 

30~40% 1.67% 0.00% 0.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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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9 不同組別 1500公尺跑步分段之運動強度佔全程百分比比較表 

  0-500公尺 500-1000公尺 1000-1500公尺 

組別 M SD M SD M     SD 

1 76.95% 7.02% 86.81% 6.64% 89.98% 5.99 

2 77.75% 9.73% 88.75% 6.62% 92.52% 5.99 

 77.35% 8.38% 87.78% 6.63% 91.25% 5.99 

註：組別 1為選手組； 組別 2為非選手組。單位(％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圖 4 - 5 不同組別 1500公尺跑步之運動強度變化之比較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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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- 6不同組別 1500公尺跑步各分段之運動強度各佔全程成績之比較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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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0 為 兩 組 受 試 者 在 「 不 同 組 別 之 運 動 強 度 」 上 各

測 量 階 段 之 二 因 子 混 和 設 計 變 異 數 分 析 統 計 結 果 ， 由 表 中 顯

示 選 手 組 與 非 選 手 組 之 間 無 顯 著 差 異 （ F＝ . 3 9 6， P＞ . 0 5），

但 在 三 個 階 段 之 運 動 強 度 結 果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( F＝ 2 3 3 . 1 9 7， P

＜ . 0 5 )， 顯 示 選 手 與 非 選 手 間 隨 運 動 時 間 逐 漸 增 加 ， 所 達 到

運 動 強 度 有 所 不 同 。 將 組 別 與 分 段 運 動 強 度 交 互 比 較 其 差 異

分 析 ， 結 果 顯 示 訓 練 組 別 (選 手 、 非 選 手 )與 分 段 時 間 兩 因 子

之 交 互 作 用 未 達 顯 著 ( F＝ . 8 6 1， P＞ . 0 5 )。  

 

  

表 4  -  1 0  不 同 組 別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分 段 運 動 強 度 二 因 子 混 和

設 計 變 異 數 百 分 比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變 異 來 源  S S  d f M S  F  P  

組 間     

  組 別  5 5 . 8 9 5  1 5 5 . 8 9 5  . 3 9 6  . 5 3 6

  運 動 強 度 ( % )  2 5 1 0 . 2 6 2  2 1 2 5 5 . 1 3 1  2 3 3 . 1 9 7 * . 0 0 0

  組 別 ×運 動 強 度 ( % )  9 . 2 7 1  2 4 . 6 3 5   . 8 6 1  . 4 3 0

組 內      

  區 組  3 1 0 5 . 2 4 9  2 2 1 4 1 . 1 4 8    

  誤 差  2 3 6 . 8 2 0  4 4 5 . 3 8 2      

總 數  5 9 1 7 . 4 9 7  7 1 1 4 6 2 . 1 9 1      

* p < . 0 5。 單 位 : (％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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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 -  1 1 不 同 組 別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分 段 運 動 強 度 單 純 主 要 效 果

變 異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變 異 來 源  S S  d f M S  F  P  

組 別      

  (前 ) 0 ~ 5 0 0 公 尺  3 . 9 1 1  1 3 . 9 1 1 0 . 0 7 7  . 8 1 8

(中 ) 5 0 0 ~ 1 0 0 0 公

尺  
2 2 . 1 6 1 1 2 2 . 1 6 1 0 . 4 3 8  

. 4 8 1

(後 ) 1 0 0 0 ~ 1 5 0 0

公 尺  
3 8 . 6 3 8 1 3 8 . 6 3 8 1 . 0 7 6  

. 3 1 1

誤 差  3 3 4 2 . 0 6 9 6 6  5 0 . 6 3 7   

分 段 運 動 強 度 ( % )       

  選 手  1 1 0 8 . 0 3 9 2 5 5 4 . 0 1 9  6 . 6 4 7 *  . 0 0 0

  非 選 手  1 4 1 1 . 4 9 4 2 7 0 5 . 7 4 7  8 . 4 6 8 *  . 0 0 0

誤 差  5 9 1 7 . 4 9 7 7 1 8 3 . 3 4 5   

* p < . 0 5   單 位 : (％ )  

 

由 表 4 - 1 1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發 現 選 手 與 非 選 手 在 不 同 組 別 之

分 段 運 動 強 度 之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變 異 數 比 較 結 果 發 現 選 手 與 非

選 手 在 前 段 ( F＝ 0 . 0 7 7， P＜ . 0 5）與 中 段 ( F＝ 0 . 4 3 8， P＞ . 0 5）、

後 段 ( F＝ 1 . 0 7 6， P＜ . 0 5）未 達 顯 著 差 異。選 手 ( F＝ 1 1 0 8 . 0 3 9，

P＜ . 0 5）與 非 選 手 ( F＝ 1 4 1 1 . 4 9 4， P＜ . 0 5）在 分 段 成 績 運 動 強

度 選 手 方 面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故 此 三 階 段 需 以 進 一 步 以 事 後 比

較 考 驗 之，如 表 4 - 1 0 所 示，以 找 出 運 動 強 度 之 階 段 平 均 數 之

間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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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2 在 運 動 強 度 裡 ， 選 手 與 非 選 手 組 中 的 單 純 主 要 效

果 之 考 驗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所 以 要 進 行 各 組 之 事 後 比 較 ， 以 選

手 與 非 選 手 中 哪 個 階 段 平 均 數 之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

 

表 4  -  1 2 不 同 組 別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分 段 運 動 強 度 百 分 比 H S D

事 後 比 較 摘 要 表  

選 手 組  前 段 ( 7 6 . 9 5 )  中 段 ( 8 6 . 8 1 )  後 段 ( 8 9 . 9 8 )  

  前 段 ( 7 6 . 9 5 )  —  9 . 8 6 1 *  1 3 . 0 2 8 *  

  中 段 ( 8 6 . 8 1 )   —   3 . 1 6 8 *  

  後 段 ( 8 9 . 9 8 )    —  

非 選 手 組  前 段 ( 7 7 . 7 5 )  中 段 ( 8 8 . 7 5 )  後 段 ( 9 2 . 5 2 )  

  前 段 ( 7 7 . 7 5 )  —  1 0 . 9 9 5 *  1 4 . 7 5 9 *  

  中 段 ( 8 8 . 7 5 )   —   3 . 7 6 4 *  

  後 段 ( 9 2 . 5 2 )    —  

註 ： * p < . 0 5       

前 段 ( 0 - 5 0 0 公 尺 )  中 段 ( 5 0 0 - 1 0 0 0 公 尺 )  後 段 ( 1 0 0 0 - 1 5 0 0 公 尺 )   

在 各 組 中 ， 每 段 運 動 強 度 以 運 動 強 度 ％ 較 少 的 階 段 排 至 較 多 的 階 段  

 

 

 

在 各 組 中 ， 每 段 運 動 強 度 以 強 度 %較 低 的 階 段 排 至 較 高

的 階 段 如 表 4 - 1 2 所 示 ， 其 中 選 手 組 在 後 段 之 運 動 強 度 與 前

段 、 中 段 運 動 強 度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而 中 段 之 運 動 強 度 與 前 段

運 動 強 度 之 間 ，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。 在 非 選 手 中 後 段 運 動 強 度 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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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段 、 中 段 運 動 強 度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而 中 段 運 動 強 度 與 前 段

運 動 強 度 之 間 ，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。  

 

在 運 動 強 度 中 選 手 與 非 選 手 組 之 間 的 比 較 :以 表 4 - 6 組 別

在 各 階 段 之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的 比 較 為 前 段 ( 0 - 5 0 0 公 尺 )選 手 組

( 7 6 . 9 5 % )與 非 選 手 組 ( 7 7 . 7 5％ )  之 平 均 數 為  ( 7 7 . 3 5 4 )， 中 段

( 5 0 0 - 1 0 0 0 公 尺 )  選 手 組 ( 8 6 . 8 1 % )與 非 選 手 組 ( 8 8 . 7 5％ )  之 平

均 數 為  ( 8 7 . 7 8 2 )，後 段 ( 1 0 0 0 - 1 5 0 0 公 尺 )選 手 組 ( 8 9 . 9 8 % )與 非

選 手 組 ( 9 2 . 5 2％ )  之 平 均 數 為 ( 9 1 . 2 4 7 )比 較。選 手 與 非 選 手 在

運 動 強 度 百 分 比 各 間 段 數 值 有 交 互 作 用 存 在 。 選 手 與 非 選 手

在 分 段 成 績 百 分 比 各 間 段 數 值 有 交 互 作 用 存 在 ， 非 選 手 組 運

動 強 度 三 個 階 段 之 平 均 數 都 比 選 手 組 之 平 均 運 動 強 度 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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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之 恢 復 心 跳 變 化 分 析  

本 節 探 討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時 之 各 運 動 恢 復 之 變 化 分 析，恢

復 時 間 從 運 動 停 止 後 每 隔 一 分 鐘 分 每 隔 一 分 鐘 測 量 一 次 至 五

分 鐘 止 之 心 跳 率 為 運 動 停 止 、 一 分 鐘 、 二 分 鐘 、 三 分 鐘 、 四

分 鐘 、 五 分 鐘 共 六 個 時 段 ， 在 選 手 與 非 選 手 運 動 恢 復 分 析 比

較，如 表 4 - 1 3，選 手 組 各 運 動 恢 復 期 (運 動 停 止 後 為 M = 1 8 4 . 5 0

± 9 . 1 7， 一 分 鐘 時 為 M = 1 1 7 . 4 2 ± 1 1 . 6 8， 二 分 鐘 時 為 M = 1 2 5 . 0 8

± 1 0 . 3 9， 三 分 鐘 時 為 M = 1 1 7 . 3 3 ± 1 1 . 5 2， 四 分 鐘 M = 1 1 2 . 4 2 ±

1 0 . 3 3，五 分 鐘 M = 1 0 7 . 9 2 ± 1 0 . 7 7 )  ，非 選 手 組 各 運 動 恢 復 期 (運

動 停 止 後 為 M = 1 9 0 . 5 4 ± 6 . 6 3，一 分 鐘 時 為 M = 1 5 2 . 5 8 ± 9 . 0 3，二

分 鐘 時 為 M = 1 3 0 . 9 2 ± 8 . 2 2，三 分 鐘 時 為 M = 1 1 7 . 3 3 ± 9 . 5 1，四 分

鐘 M = 1 1 8 . 1 7 ± 9 . 6 8， 五 分 鐘 M = 1 1 3 . 8 3 ± 9 . 9 4 )。 從 圖 4 - 7 發 現

選 手 與 非 選 手 間 在 運 動 復 恢 復 下 ， 不 管 是 否 受 過 訓 練 ， 在 長

時 間 的 運 動 下 ， 運 動 一 停 止 ， 心 跳 率 迅 即 下 降 。 圖 4 - 8 在 選

手 與 非 選 手 運 動 恢 復 皆 無 明 顯 差 異 ， 選 手 因 長 期 持 續 訓 練 ，

故 心 肺 耐 力 較 佳 ， 心 跳 數 平 均 數 明 顯 比 非 選 手 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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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 -  1 3  不 同 組 別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分 段 之 運 動 強 度 佔 全 程 成

績 比 較 表  

 
運 動 停

止  
1 分 鐘  2 分 鐘  3 分 鐘  4 分 鐘  5 分 鐘  

組

別  
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

1 184.50 9.17147.42 11.68125.08 10.39117.33 11.52112.42 10107.92 10.77

2 190.54 6.63152.58 9.03130.92 8.22119.67 9.51118.17 9113.83 8.45

 187.50 8.40150.00 10.55128.00 9.64118.50 10.40115.29 10110.88 9.94

註 ： 組 別 1 為 選 手 組 ；  組 別 2 為 非 選 手 組 。 單 位 (秒 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4  -  7 不 同 組 別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各 分 段 之 運 動 恢 復 各

佔 全 程 成 績 之 比 較 圖  

( b p m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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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 -  8 不 同 組 別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之 運 動 恢 復 變 化 之 比 較 圖

( b p m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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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圖 4 - 9 選 手 與 非 選 手 組 六 個 水 準 平 均 數 都 呈 逐 漸 降

低 ， 顯 示 時 間 越 長 的 水 準 ， 心 跳 率 漸 趨 緩 。

圖 4  -  9 不 同 組 別 恢 復 心 跳 之 變 化 分 析 圖  

運

動

心

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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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表 4-14 為 兩 組 受 試 者 在「 不 同 組 別 之 運 動 恢 復 」上 各 測

量 階 段 之 二 因 子 混 和 設 計 變 異 數 分 析 統 計 結 果 ， 由 表 中 顯 示

選 手 組 與 非 選 手 組 之 間 無 顯 著 差 異 （ F=2.340， P＞ .05） ， 但

在 各 組 分 段 恢 復 時 間 的 分 析 結 果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( F ＝

6 5 8 . 3 4 4， P＜ . 0 5 )， 顯 示 ， 選 手 與 非 選 手 間 隨 運 動 時 間 逐 漸

增 加 ， 所 達 到 分 段 成 績 有 所 不 同 。 將 組 別 與 分 段 運 動 強 度 交

互 比 較 其 差 異 分 析 ， 結 果 顯 示 訓 練 組 別 (選 手 、 非 選 手 )與 恢

復 時 間 兩 因 子 之 交 互 作 用 未 達 顯 著 ( F＝ 0 . 3 8 8， P＞ . 0 5 )。  

 

 

表 4  -  1 4 不 同 組 別 1500 公 尺 跑 步 運 動 恢 復 二 因 子 混 和 設 計

變 異 數 百 分 比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變 異 來 源  S S  d f M S  F  P  

組 間    

  組 別  9 6 1  1 9 6 1 . 1 1  2 . 3 4  . 1 4 0

  恢 復 時 間  1 0 2 5 5 0 . 3 0 6 5 2 0 5 1 0 . 0 6  6 5 8 . 3 4 4 *  . 0 0 0

  組 別 ×恢 復 時

間  
6 0 . 4 1 7  5 1 2 . 0 8  0 . 3 8 8  . 8 5 6

組 內      

  區 組  9 0 3 5 . 2 2 2  2 2 4 1 0 . 6 9    

  誤 差  3 4 2 6 . 9 9 4  1 1 0 3 1 . 1 5     

總 數     

* p < . 0 5。 單 位 : ( b p m )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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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表 4  -  1 5  運 動 心 跳 恢 復 混 合 設 計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變 異 分 析 摘

要 表  

變 異 來 源      SS df
      

MS 
      F P 

組 別      

  運 動 停 止 後  216 1 216.00 2.288 .080 

  一 分 鐘  160.167 1 160.17 1.697 .238 

  二 分 鐘  204.167 1 204.167 2.163 .142 

  三 分 鐘  32.667 1 32.667 0.346 .594 

  四 分 鐘  198.375 1 198.375 2.101 .174 

  五 分 鐘  210.042 1 210.042 2.225 .149 

誤 差  12462.166 132 94.41   

恢 復 時 間       

  選 手  50630.444 1 10126.09 325.033* .000 

  非 選 手  51980.278 1 10396.06 333.699* .000 

誤 差  3426.994 110 31.15   

* p < . 0 5   單 位 :  ( b p m ) 

不 同 組 別 之 運 動 心 跳 恢 復 之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變 異 數 比 較 結

果 如，所 示，表 4 - 1 5 發 現 選 手 與 非 選 手 在 運 動 停 止 後 的 心 跳

恢 復 ( F＝ 2 . 8 8， P＜ . 0 5） 與 一 分 鐘 的 心 跳 恢 復 ( F＝ 1 . 6 9 7， P

＞ . 0 5）、 二 分 鐘 的 心 跳 恢 復 ( F＝ 2 0 4 . 1 6 7， P＜ . 0 5）、 三 分 鐘

的 心 跳 恢 復 ( F＝ 3 2 . 6 6 7， P＜ . 0 5） 、 四 分 鐘 的 心 跳 恢 復 ( F＝

1 9 8 . 3 7 5， P＜ . 0 5）、五 分 鐘 的 心 跳 恢 復 ( F＝ 2 1 0 . 0 4 2， P＜ . 0 5）

無 顯 著 差 異 。 選 手 ( F＝ 5 0 6 3 0 . 4 4 4， P＞ . 0 5） 與 非 選 手 ( F＝

5 1 9 8 0 . 2 7 8， P＞ . 0 5） 在 運 動 心 跳 恢 復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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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討論 

本 章 將 分 析 第 四 章 之 研 究 結 果 ， 共 分 為 三 節 ： 第 一 節 將

研 究 探 討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與 分 段 配 速 成 績 、 運 動 強 度 分 析 討

論，第 二 節 探 討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與 運 動 強 度 及 運 動 恢 復 之 表 現

影 響 ， 第 三 節 結 論 。  

 

 

第 一 節 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與 分 段 配 速 成 績 、 運 動 強 度 分

析 討 論  

世 界 一 流 運 動 員，在 每 一 圈 ( 4 0 0 公 尺 )分 段 之 速 度 跑 中 ，

每 一 圈 跑 的 成 績 除 了 取 決 運 動 員 的 速 度 和 速 耐 力 外 ， 與 運 動

員 在 整 個 比 賽 中 速 度 的 分 配 有 密 切 關 係 (廖 冠 群 ， 2 0 0 5 )， 因

此 在 分 段 配 速 成 績 中 選 手 組 在 分 段 成 績 百 分 比 中 以 中 段

( 5 0 0 ~ 1 0 0 0 公 尺 )平 均 速 度 高 於 前 段 ( 0 - 5 0 0 公 尺 )及 後 段  

( 1 0 0 0 ~ 1 5 0 0 公 尺 )； 在 後 段 中 選 手 因 平 時 之 訓 練 加 上 配 速 之

觀 念 ， 獲 得 較 佳 成 績 。 平 時 有 運 動 習 慣 卻 沒 有 參 加 訓 練 的 非

選 手 組 同 樣 以 後 中 段 平 均 速 度 高 於 前 段 及 後 段 ； 但 非 選 手 組

一 開 始 ， 前 段 速 度 明 顯 大 於 中 段 速 度 ， 相 反 的 ， 前 段 速 度 太

快 導 致 中 段 體 力 下 滑 ， 速 度 大 幅 度 的 下 降 ， 如 此 配 速 不 當 ，

是 使 非 選 手 組 成 績 較 差 的 一 大 因 素 。 選 手 組 也 因 適 當 的 訓 練

模 式 肌 耐 力 與 心 肺 功 能 較 佳 ， 且 在 競 賽 時 會 調 配 控 制 自 己 的

節 奏；不 被 其 他 選 手 所 影 響。卡 爾 .福 斯 特 和 他 的 同 事 們 提 出

了 中 長 跑 速 度 以 “ 5 1％ ∼ 4 9％ ” 配 速 戰 略 ， 提 到 在 競 賽 時 選

手 以 全 程 速 度 的 5 1％ 跑 完 前 半 程，以 全 程 速 度 的 4 9％ 完 成 後

半 程 (李 志 偉， 1 9 9 7 )。而 卡 爾 .福 斯 特 的 5 1％ ∼ 4 9％ 策 略 得 到

很 多 國 際 一 流 水 準 的 中 長 跑 選 手 的 驗 證 ， 以 中 國 馬 家 軍 女 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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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長 跑 優 秀 選 手 們 印 證 了 最 佳 速 度 分 配 模 式 與 最 佳 成 績 密 切

相 關 。   

選 手 本 身 就 有 規 律 的 訓 練 ， 因 此 心 肺 功 能 較 佳 、 體 能 較

好 ， 且 在 相 同 運 動 強 度 下 ， 心 跳 率 較 非 選 手 來 的 低 。 另 外 ，

選 手 與 非 選 手 在 測 驗 前 皆 有 熱 身 ， 但 熱 身 對 於 各 受 試 者 的 影

響 皆 不 相 同 ， 也 是 造 成 成 績 有 落 差 的 一 個 原 因 。  

速 度 分 配 是 中 長 跑 運 動 員 使 用 戰 術 最 重 要 的 內 容 ， 在 賽

前 一 定 充 分 聽 從 教 練 安 排 及 經 驗 上 之 考 慮 。 速 度 分 配 上 一 般

有 5 種 :先 快 後 慢 型 、 均 勻 跑 型 、 速 度 突 變 型 、 先 慢 後 快 型 、

最 後 衝 刺 型 。 然 現 代 中 長 跑 競 賽 中 以 平 均 高 的 速 度 進 行 ， 最

後 持 續 加 速 衝 刺 以 獲 得 勝 利 的 關 鍵 (任 春 香、張 亞 輝、鐘 霖 ，

2 0 0 2 )。所 以 從 選 手 與 非 選 手 在 運 動 強 度 與 運 動 時 間 的 整 體 來

看 ， 選 手 熟 悉 自 己 的 體 力 與 耐 力 ， 因 此 可 以 有 規 劃 性 的 運 動

配 速，讓 自 己 在 成 績 的 表 現 上 能 夠 達 到 水 準，相 對 於 非 選 手，

在 沒 有 訓 練 的 狀 況 下 ， 雖 然 有 些 非 選 手 知 道 配 速 的 觀 念 ， 但

不 了 解 自 己 體 力 與 耐 力 的 極 限 ， 因 此 花 了 許 多 力 氣 卻 沒 有 得

到 較 好 的 成 績。因 此 張 艷 平、翟 封 ( 2 0 0 3 )有 較 好 之 速 度 基 礎 ，

還 必 須 力 求 速 度 分 配 均 衡 ， 做 到 戰 速 運 用 自 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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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與 運 動 強 度 、 運 動 恢 復 之 表 現

影 響  

運 動 強 度 與 運 動 恢 復 息 息 相 關 ， 累 積 相 同 運 動 時 間 ， 連

續 之 運 動 與 分 散 式 運 動 的 能 量 消 耗 差 異 ， 主 要 來 自 於 運 動 後

的 恢 復 期。選 手 組 與 非 選 手 組 在 運 動 後 的 恢 復，運 動 一 停 止，

原 本 正 在 上 升 的 心 跳 率 迅 即 下 降 ， 即 使 是 最 大 運 動 強 度 之

後 ， 心 跳 率 也 在 運 動 停 止 後 二 、 三 分 鐘 內 下 降 較 快 ， 但 要 恢

復 到 安 靜 水 準 ， 卻 可 能 需 要 三 、 四 十 分 鐘 的 時 間 。  

影 響 運 動 恢 復 主 要 因 素 為 運 動 期 的 運 動 強 度 與 運 動 時

間 ， 其 中 以 運 動 強 度 對 運 動 恢 復 的 影 響 較 大 。 以 不 同 運 動 強

度 與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組 合 （ 5 0 %  V O 2 m a x × 3 3 分 、 7 0 %  

V O 2 m a x × 2 2 分 ）操 弄 運 動 期 有 相 同 的 能 量 消 耗，進 行 運 動 後

恢 復 期 能 量 消 耗 的 比 較 ， 結 果 發 現 ， 儘 管 運 動 期 的 能 量 消 耗

相 同 ， 但 運 動 後 恢 復 期 的 能 量 消 耗 卻 有 差 異 （ 楊 忠 祥 、 林 正

常 ， 1 9 9 9） 。 當 運 動 強 度 達 7 0 %  V O 2 m a x 以 上 時 ， 運 動 時 間

長 短 明 顯 造 成 運 動 恢 復 的 差 異 ； 運 動 強 度 約 5 0 %  V O 2 m a x 以

下 時 ， 運 動 時 間 長 短 則 對 運 動 恢 復 無 顯 著 影 響 。 以 較 低 強 度

執 行 分 散 式 運 動 時 ， 因 運 動 時 間 長 短 對 運 動 恢 復 的 影 響 甚

小 ， 似 可 累 積 多 次 短 時 間 運 動 即 可 獲 得 與 單 次 長 時 間 運 動 相

同 的 效 果 ， 但 仍 須 考 慮 運 動 期 的 能 量 消 耗 。 由 於 運 動 強 度 將

決 定 分 散 式 運 動 能 量 消 耗 是 否 較 連 續 式 運 動 有 更 佳 的 效 率 ，

因 此 如 何 選 擇 適 合 的 運 動 強 度 執 行 分 散 式 運 動 ， 則 是 另 一 個

重 要 的 議 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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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節  本 章 小 結  

綜 合 以 上 討 論 ， 我 們 可 知 要 得 到 較 佳 的 運 動 成 績 ， 除 了

長 期 的 訓 練 ， 使 得 肌 耐 力 與 心 肺 耐 力 提 升 外 ， 在 競 賽 中 ， 正

確 的 配 速 觀 念 也 是 一 項 重 要 的 課 題 ， 有 了 肌 耐 力 與 心 肺 耐 力

的 支 持 下 ， 就 可 以 利 用 運 動 強 度 得 到 有 利 的 配 速 ， 進 而 達 成

事 半 功 倍 的 效 果 。 換 言 之 ， 肌 耐 力 與 心 肺 耐 力 為 運 動 選 手 的

基 本 功 力 ， 是 支 持 運 動 配 速 的 最 大 關 鍵 ， 但 若 是 只 單 有 肌 耐

力 與 心 肺 耐 力 ， 卻 不 懂 得 適 當 的 配 速 ， 一 樣 無 法 達 到 較 佳 的

成 績 ， 由 此 可 見 配 速 的 重 要 性 。  

相 同 運 動 距 離 ， 連 續 式 運 動 與 分 散 式 運 動 的 能 量 消 耗 差

異 ， 主 要 來 自 於 運 動 後 恢 復 期 的 E P O C。 影 響 E P O C 主 要 因

素 為 運 動 期 的 運 動 強 度 與 運 動 時 間 ， 其 中 以 運 動 強  度 對

E P O C 的 影 響 較 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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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 結論與建議  
第 一 節  結 論  

壹 、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配 速 是 中 長 跑 選 手 比 賽 與 訓 練 的 重 要 課

程 之 一 ； 速 度 的 分 配 及 練 習 上 之 調 整 ， 可 使 選 手 在 比 賽

中 獲 得 佳 績 。  

貳 、 本 研 究 顯 示 選 手 組 心 肺 適 能 比 非 選 手 來 的 要 好 ， 其 判 斷

因 素 為 選 手 組 總 運 動 恢 復 低 於 非 選 手 組，回 復 到 安 靜 狀

態 的 時 間 平 均 短 於 非 選 手 組 ， 除 了 上 述 因 素 之 外 ， 也 可

由 休 息 心 跳 數 多 寡 來 判 斷 一 個 人 心 肺 適 能 好 壞 的 依 據 。  

 

第 二 節  建 議  

由 於 在 心 跳 率 與 運 動 強 度 的 研 究 發 展 已 經 逐 漸 趨 於 完

善 ， 並 且 相 關 文 獻 也 相 當 的 多 ， 能 夠 參 考 以 及 蒐 集 的 資 料 非

常 豐 富 ， 因 此 可 以 成 為 研 究 上 最 大 的 支 持 與 推 手 。 但 是 研 究

儀 器 上 仍 有 所 限 制 ， 例 如 測 量 心 跳 的 心 跳 表 ， 較 適 合 測 量 陸

上 運 動 ， 雖 說 已 經 有 水 中 心 跳 表 的 開 發 ， 但 其 訊 號 接 收 上 ，

會 受 到 接 收 器 置 於 水 中 或 陸 上 的 差 異 而 有 所 停 頓 與 誤 差 ， 對

於 競 速 運 動 的 研 究 上 就 多 了 一 層 限 制 。 所 以 若 要 將 配 速 與 運

動 強 度 的 研 究 推 廣 至 水 中 競 速 運 動 ， 則 需 先 突 破 研 究 儀 器 的

限 制 。 這 也 是 未 來 發 展 的 其 中 一 個 方 向 。  

另 外，本 篇 文 章 尚 未 加 入 最 大 攝 氧 量 與 運 動 時 攝 氧 量 的

測 量 ， 從 攝 氧 量 推 估 的 能 量 消 耗 ， 目 前 並 未 成 為 此 篇 研 究 考

慮 的 一 環 ， 若 能 加 入 攝 氧 量 、 消 耗 能 量 等 等 的 數 據 ， 作 為 心

跳 率 、 配 速 和 運 動 強 度 的 對 照 ， 能 使 本 篇 研 究 更 加 完 善 ！ 因

此 ， 這 部 分 將 是 此 研 究 繼 續 發 展 下 去 的 一 個 方 向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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